
概覽

我們於一九九七年成立，為於香港專營瑞士製中檔腕錶品牌之腕錶零售商，具

多年歷史。

我們主要在香港從事中檔腕錶零售。我們提供大量設計、風格各異且功能廣泛

的商務及休閒型名牌中檔腕錶，目標為中等收入消費者及遊客。於往績記錄期間，

我們大部分的收益來自香港腕錶零售。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代理逾 80個腕錶

品牌，我們一般將其分類為專家腕錶品牌（即由製錶師開發的腕錶品牌）及時尚腕錶

品牌（即由國際高檔奢侈時尚、運動及其他品牌作為主線產品以外之延伸或二線產

品發展而成之腕錶品牌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代理的五大品牌為卡西歐、

Junghans、浪琴表、Mido、Roamer of Switzerland、天梭及瑞士梅花表。我們的腕錶

品牌組合主要包括瑞士、德國及日本的腕錶品牌。往績記錄期間五大品牌全部為歷

史悠久的專家腕錶品牌，除一個德國品牌及一個日本品牌外，均為瑞士中檔腕錶品

牌。瑞士製中檔腕錶品牌為我們的銷售重點，因我們認為其為最受香港腕錶中等收

入消費者歡迎的腕錶品牌。我們於二零一零年開始批發業務及現時為一個品牌（為

五大品牌之一）進行批發。我們亦自向顧客提供售後服務產生收益。

供應商A為我們於整段往績記錄期間的最大供應商，乃全球聲譽昭著的瑞士腕

錶製造商及分銷商（「供應商A的母公司」）的香港分銷附屬公司。根據 Ipsos報告，供

應商A的母公司於二零一四年為香港第二大腕錶分銷商，按收益計擁有約15.8%的市

場佔有率。我們多年來已與主要供應商建立緊密關係及特別是與供應商A有逾 15年

業務關係。

我們控制、經營及管理我們的零售網絡，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該零售網絡包

括合共 17間位於香港主要購物地點的優越位置的零售店。有關我們的零售店地點詳

情，請參閱「—我們的零售網絡—我們的零售店」。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的零

售網絡覆蓋 10間多品牌商店及七間單一品牌精品店。我們在多品牌商店出售互相補

足的不同品牌，旨在促進同店銷售增長、提供廣泛的中檔腕錶品牌組合及在不產生

巨額資本開支的情況下推出並推廣新品牌或較冷門的品牌，從而提升我們在市場上

的影響力。經營單一品牌精品店使我們能夠與腕錶供應商建立更加緊密的合作關

係、提升特定腕錶品牌的消費者信心及形象，並吸納該等品牌的忠實顧客。我們目

前就四個品牌經營單一品牌精品店。我們以整體品牌管理策略發展並組織我們的零

售網絡以達致協調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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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我們於往績記錄期間按業務分部劃分的收益、毛利及毛利率明細，請參閱

「概要及重點—主要營運及財務數據—業務分部明細」。

下表顯示我們於所示期間按付運地點劃分的收益及佔總收益百分比之明細。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年度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佔

收益% 千港元

佔

收益% 千港元

佔

收益% 千港元

佔

收益% 千港元

佔

收益%

香港 303,517 99.6 350,321 99.6 445,862 99.8 192,122 99.7 240,771 99.7

澳門 1,302 0.4 1,315 0.4 1,051 0.2 568 0.3 749 0.3

總計 304,819 100.0 351,636 100.0 446,913 100.0 192,690 100.0 241,520 100.0

我們的業務經營模式具擴展性且便於管理，並主要建基於零售業務。我們並無

擁有自家專營品牌，亦無從事任何腕錶組件或腕錶成品的生產工序。我們透過拓展

供應商基礎、產生銷售額、拓寬品牌組合及發展零售網絡等渠道集中精力發展我們

的業務。

我們已制訂一項品牌管理策略，旨在建立緊密相連的產品組合，使不同腕錶品

牌能互相補足，從而提升消費者對該等品牌及我們的形象的認識及促進業務增長。

我們相信，我們的品牌管理策略得以成功有賴多項因素，包括我們悠久的經營歷

史、與供應商間的穩固關係及我們應對不斷變化的市場趨勢的能力。

我們的市場營銷策略主要專注於透過店舖形式、設計及便利程度、營銷活動和

促銷及售後服務提升顧客的店內購物體驗及營造舒適的購物環境。我們的售後服務

包括為顧客提供維修及保養服務。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的所有多品牌商店已獲香港知識產權署頒授「正版

正貨承諾計劃」認證。由於我們認為單一品牌精品店以其之名營運的品牌的實力可

通過單一品牌精品店的吸引力展示，我們並無就我們的單一品牌精品店申請該認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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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競爭優勢

我們的董事相信我們擁有以下競爭優勢：

包含全球認可的瑞士腕錶品牌的龐大腕錶品牌組合

我們戰略性地集中於瑞士製中檔腕錶品牌。我們的腕錶品牌組合主要包括

瑞士、德國及日本的腕錶品牌，當中包括蜚聲國際的知名品牌，例如品牌A及

品牌B。品牌A為擁有超過 160年歷史的瑞士腕錶品牌，根據供應商A的母公司

二零一四年年報，於二零一三年，品牌於著名的 Concours Internat ional de

Chronom é trie（一個就腕錶表現水平評級的國際腕錶比賽）中勇奪高等級獎項，

並錄得正面增長，更於瑞士製錶行業中擁有全球零售網絡。品牌B同為瑞士腕

錶品牌，並擁有超過 180年歷史，且根據上述年報，品牌受到全球注目，並與

若干世界級馬術運動活動有聯繫。我們多個時尚腕錶品牌乃由國際高檔奢侈時

尚、運動及其他品牌開發以作為其各自的主線產品以外之延伸或二線產品，藉

以吸納更廣泛的消費者群體。我們相信我們均衡的知名品牌組合讓我們能滿足

目標市場分部內喜好及需要不盡相同的消費者。

我們在建立腕錶品牌組合及發展市場營銷的協同效應時特別注重瑞士製中

檔腕錶。根據 Ipsos報告，以銷售收益計算，二零一三年於香港銷售的腕錶約

80%至 90%為瑞士製腕錶。往績記錄期間五大品牌全部為歷史悠久的專家腕錶

品牌，除一個德國品牌及一個日本品牌外，均為瑞士品牌。 Ipsos報告顯示，香

港及中國消費者均偏好瑞士製腕錶，皆因「瑞士製」代表高超製造科技、優質及

超卓。由於我們代理的瑞士製中檔腕錶全球知名，我們相信我們能夠以我們穩

固的市場地位為基石，進一步在香港中檔腕錶市場內拓展銷售業績。

與國際腕錶供應商的穩固業務關係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與我們五大供應商的業務關係由超過兩年至超

過 15年不等，而我們與最大供應商供應商A已建立超過 15年的業務關係。供應

商A為供應商A的母公司的香港分銷附屬公司。根據 Ipsos報告，供應商A的母公

司於二零一四年為香港第二大腕錶分銷商，就收益而言，擁有約 15.8%的市場

佔有率。我們相信，與我們腕錶供應商牢固的業務關係足以證明腕錶供應商與

本集團均視對方為可滿足彼此業務需要，以及有意建立及維繫長期關係的業務

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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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與其中三名五大供應商訂立多項書面協議，以供應腕錶及經營我們

若干單一品牌精品店（倘適用），包括供應商A、品牌C的供應商及品牌D的供應

商。我們已與供應商A訂立多項書面協議，以無限期供應腕錶（包括其中三個的

五大品牌），以及以其品牌之名經營單一品牌精品店，年期為三年，根據其條款

可自動重續。我們亦已與品牌C（為五大品牌之一）供應商訂立書面批發分銷協

議，我們據此獲授香港及澳門的獨家批發分銷權，年期由二零一一年六月起至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止，根據其條款可自動重續。我們亦已與品牌D的供應商訂

立書面協議，以供應品牌D的腕錶及以品牌D之名經營一間單一品牌精品店，

為期三年，根據其條款可自動重續。

我們實施的供應商甄選過程，相信有助物色能滿足我們業務需要及有意建

立及維繫長期關係的主要腕錶供應商。在開設單一品牌精品店的過程中，我們

與我們的腕錶供應商經常保持聯繫，以確保雙方均明白對方的業務需要，此有

助與供應商建立更加緊密的關係。

位於黃金地段的高效零售網絡

憑藉著於香港腕錶零售業務市場的多年業務及營運，於最後實際可行日

期，我們已成功設立由位於香港多個優越位置的 17間零售店所組成的零售網

絡，全部零售店均設於主要購物商場或購物中心內，如公認為香港購物地標的

銅鑼灣時代廣場、尖沙咀海港城及國際廣場以及旺角朗豪坊。於最後實際可行

日期，我們已分別於時代廣場、又一城及朗豪坊經營零售店逾 10年、 10年及八

年。我們持續於香港主要購物商場的黃金地段經營，展示我們強大的地方知識

及聯繫，我們認為此乃我們成功的關鍵。我們相信購物商場可吸引大量購物人

流且方便易達及顯眼。我們認為購物商場的管理所提供的好處（包括公共區域

的質量監控及向購物人士提供的客戶支援）對我們的業務有利。此外，遊客（特

別是來自中國的遊客）經常光顧該等購物地點及購物商場。由於我們相信遊客

乃我們的一大顧客來源，我們的零售網絡有助我們捕捉商機及提升我們於該顧

客分部的品牌形象。

策略性的市場定位加上良好的聲譽

我們於一九九七年成立，在香港的腕錶零售業務已擁有超過17年的經驗。

我們策略性地定位於香港中檔腕錶市場，目標為中等收入消費者及遊客。

我們已識別香港腕錶市場消費者對國際品牌、其他外國品牌的中價瑞士製腕錶

及於單一零售連鎖店下出售的時尚腕錶的需求。我們提供大量設計（由古典到

現代）、風格（由運動型到典雅型）各異且功能廣泛（由報時到計時）的商務及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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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型名牌中檔腕錶，並分為石英、自動及機械機芯腕錶。我們吸引會考慮腕錶

的技術性能（精準度、可靠性、防水性及防震性）及美感質量（典雅氣質及腕錶

設計的原創性）以及腕錶品牌及價格的中等收入消費者及遊客。

由於我們於香港中檔腕錶市場經營的時間悠久，故我們已建立良好的聲

譽、與國際腕錶品牌供應商建立長期業務關係並積累忠實的顧客基礎。我們的

董事相信我們已準備就緒，可適時提升銷量售額，並於持續擴大的中檔腕錶市

場捕捉不斷增加的業務機遇。董事對香港腕錶零售行業於可見將來的前景仍保

持正面看法。有關行業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行業概覽」。

經驗豐富且深諳腕錶市場的管理層團隊

我們的管理層團隊在中檔腕錶銷售及營銷方面經驗豐富，並對腕錶行業有

深入了解。執行董事林先生及曾學文先生分別於腕錶業擁有超過 22年及約 15年

的經驗。彼等對市場走勢及顧客喜好的深入了解使我們能夠制定合適的業務策

略、評估並控制風險，並捕捉有利可圖的市場機遇。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

們設有由85名員工組成的銷售團隊以管理銷售事宜。

我們相信我們的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擁有管理及維繫我們的業務所需的

經驗、決心及領導才能，並可確保我們的業務得以繼續發展壯大。

我們的業務策略

我們旨在維持我們在中檔腕錶市場的增長並提升我們的整體競爭力及市場佔有

率。我們擬透過採納以下主要業務策略以達到目標：

擴大我們的零售及銷售網絡

在香港設立廣泛的零售網絡可為我們的未來增長奠定堅實基礎。於最後實

際可行日期，我們經營合共 17間零售店，全部位於香港的購物商場或購物中心

內。我們擬繼續物色合適的機會以在香港各大購物商場或其他優越地段開設更

多零售店，從而增加我們在香港的市場佔有率，當中會考慮多項因素，如購物

人流、潛在營業額及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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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際腕錶品牌供應商的緊密合作及關係可為我們的業務增長帶來品牌協

同效應。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經營七間單一品牌精品店以售賣特定腕錶

品牌。我們擬就特定腕錶品牌開設更多單一品牌精品店，藉以 (i)與我們的腕錶

供應商建立更緊密的業務關係； (ii)吸納忠於特定腕錶品牌的顧客；及 (iii)利用

任何腕錶品牌的悠久歷史及卓著聲譽增加消費者信心。我們會評估品牌的市場

營銷性及腕錶供應商提供的條款以評估盈利能力。我們計劃分別於截至二零一

七年四月三十日止兩個年度各年分別開設三間及三間零售店。目前估計開設每

間零售店將動用約1.0百萬港元至 1.6百萬港元作翻新及約 2.7百萬港元至 6.3百萬

港元將用作初步存貨採購。開設每間零售店的實際資本開支取決於多項因素包

括通脹率、市場變動、供應商或特許經營商對每間零售店（不論用作單一品牌

精品或多品牌商店）要求及零售店面積。

將於沙田開業的一間新零售店

我們已訂立一份租賃協議，就在沙田新城市廣場於品牌C旗下開設單一品

牌精品店，自二零一五年三月一日起生效，為期三年。該零售店的面積約為

481平方呎。預期該零售店將於二零一五年四月或前後開始營業。我們已與品

牌C腕錶供應商訂立批發分銷協議，而品牌C腕錶供應商並無要求我們就該零售

店的營運訂立獨立的特許經營協議或其他協議。倘零售店營業額的指定百分比

超過每月固定租金，租金為每月固定租金另加按預先協定的公式計算之營業額

租金。設立零售店的開支總額預期約 2.5百萬港元，當中約 0.5百萬港元用作裝

修之用及約 2.0百萬港元將用作初期購買存貨。預期平均收支平衡期為兩個月

（附註）。設立有關零售店的開支將透過內部資源撥支。

附註︰

預期平均收支平衡期為我們完全收回投資成本（即裝修成本）的期間。其乃由估計就零售店產生

的資本開支總額除以平均每年回報計算得出，而平均每年回報乃由估計經營現金流除以自零售店

開張日期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的期間日數計算得出。

視乎上述計算方法的假設包括（但不限於）︰

(a) 就零售店產生的資本開支經參考於零售店開張日期前零售店於裝修階段的廠房、物業及設

備產生總額計算得出；及

(b) 經營現金流指生產活動於自零售店開張日期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期間的主要收益所產

生的現金流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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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於銅鑼灣開業的兩間新零售店

我們計劃將零售店 2及零售店 3（均為我們於往績記錄期間營運的多品牌商

店，並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前關閉）（租約均於二零一五年三月十三日屆滿）於

相關租約在二零一五年三月屆滿後搬遷至同一購物商場內的兩個毗鄰舖位，以

於黃金地段繼續營運我們的零售業務。兩間物業合共約為1,608平方呎並與兩間

現有零售店合共面積相若。我們已訂立一份租賃協議，涵蓋該兩個物業訂立，

其中一間年期由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日開始，而另一間由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二

日開始，兩者並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屆滿，而該等商店分別於二零一五

年四月及二零一五年七月或前後開始營業。設立新店（將於二零一五年四月開

業）的開支將由內部資源撥支。就設立將於二零一五年七月開張的新零售店的

總開支預期將以股份發售所得款項淨額最多約3.7百萬港元及由我們不時的經營

活動所產生的內部資源撥付，或倘我們的董事認為必要或適合，則透過外部融

資撥付。

其他零售店開業

截至二零一七年四月三十日止兩個年度各年，我們分別計劃開設三間及三

間零售店。根據我們零售網絡擴展策略及選址準則，該等零售店目標為於香港

主要購物商場的黃金位置，可吸引大量購物人流。有關我們零售店選址策略，

請參閱「—我們的零售網絡—我們的零售店選址策略」。我們的董事於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並無識別任何地點。於任何期間開設新零售店的實際數目、地點及時

間將受多項因素所影響，例如切合我們需要的現有租賃物業及受限於多項不確

定因素，如租金成本水平。為優化我們的流動資金狀況，我們視乎當時現行市

況、預期回本及收支平衡期及相關零售店的必要準備成本，我們或會對已計劃

開設的零售店數目、地點及時間作出必要調整。有關相關風險，請參閱「風險

因素—與我們業務有關之風險—我們可能於拓展零售網絡方面面臨困難，而無

法有效執行拓展策略可能導致增長受限制及盈利能力降低」。

董事相信，透過擴大我們的零售網絡，我們將能夠受惠於不斷發展的香港

中檔腕錶市場。

我們亦擬不時檢討我們的銷售策略及取得與我們市場定位一致的腕錶品牌

的獨家批發權。我們的董事相信收購該等獨家批發權可使我們零售店的競爭力

因享有獨家權而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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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我們的同店銷售增長及利潤率

除開設新零售店以擴充我們的零售網絡外，我們亦旨在改善我們現有的零售

店的同店銷售增長。我們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止兩個年度及截至二零一

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同店銷售增長率分別約為10.7%、24.5%及6.5%（由於

用作計算的收益及店舖資料為於往績記錄期間前，故未能提供截至二零一二年四

月三十日止年度的同店銷售增長）。同店增長的詳情，請參閱「財務資料—經營業

績概要—收益—同店銷售增長」。為達到此目標，我們計劃透過持續為銷售員工

提供培訓，並修訂僱員花紅政策，提供更大獎勵予銷售員工，以改善業務表

現、溢利及員工士氣。我們亦擬透過室內裝修，例如家具、裝飾及固定裝置優

化零售店。

我們旨在通過 (i)開設更多單一品牌精品店； (ii)對我們的存貨進行更佳管

理；及 (iii)擴大我們的產品組合改善我們的利潤率。我們旨在改善我們的毛利

率，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分別約為39.9%、38.3%、36.4%及35.7%。

於往績記錄期間內，由於我們就於單一品牌精品店進行的零售自腕錶供應

商獲得的腕錶採購折扣較大，我們就單一品牌精品店錄得的利潤率一般高於多

品牌商店，而我們的董事認為，開設更多單一品牌精品店將有助本集團整體達

致較高利潤率。我們的董事亦認為，較佳的存貨管理（比如推廣滯銷存貨）亦將

對我們的財務表現有利，原因是此舉將會減少滯銷存貨撥備，因而減低我們的

銷售成本。此外，我們亦致力通過選擇備受歡迎及較冷門的腕錶品牌拓寬我們

的品牌組合，令彼此之間相輔相成，藉以將我們的利潤最大化。有關詳情請參

閱「—品牌管理策略」。

改善我們的供應商網絡及加強我們的銷售員工知識

我們了解改善供應商網絡提升市場競爭力的重要性。我們擬參與更多大型

海外腕錶展覽，與潛在新供應商建立聯繫、搜羅新品牌優化我們的品牌組合及

於適當時候緊貼市場趨勢。我們亦要求員工參與有關展覽，藉以提高知識及拓

闊視野，而我們亦會繳付所有或部分彼等參與該等腕錶展覽的商旅及其他相關

成本。

加強市場營銷力度

我們認為腕錶品牌獲顧客認可對我們的業務至關重要。截至二零一四年四

月三十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我們的廣告及

推廣開支分別約為3.0百萬港元、 3.9百萬港元、 5.0百萬港元及 2.6百萬港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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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擬提升我們的市場營銷策略以進一步提高品牌知名度及我們的腕錶在香港的

銷售額。我們計劃透過多種方法提升我們所售腕錶品牌的知名度，包括店內營

銷活動、於報章雜誌刊登廣告及參與腕錶品牌舉辦的推廣活動。

我們的業務模式

下圖說明我們的業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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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業務

腕錶品牌組合

我們把我們代理的腕錶品牌歸類為專家腕錶品牌及時尚腕錶品牌。我們的腕錶

品牌組合主要涵蓋瑞士、德國及日本腕錶品牌。於往績記錄期間，五大品牌全部都

是歷史悠久的專家腕錶品牌，並且除一個德國品牌及一個日本品牌外，其餘均是瑞

士腕錶品牌。我們考慮到瑞士製中檔腕錶品牌是最受香港中等收入腕錶消費者推祟

的腕錶品牌，故其為我們的銷售重點。

瑞士、德國、日本及其他腕錶品牌

下表列示我們於所示期間瑞士、德國、日本及其他腕錶品牌之數目，以及其銷

售收益及佔我們的收益百分比的明細。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年度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品牌
數目 千港元

佔
收益%

品牌
數目 千港元

佔
收益%

品牌
數目 千港元

佔
收益%

品牌
數目 千港元

佔收
益%

瑞士腕錶品牌 20 269,667 88.5 27 312,868 89.0 30 410,727 91.9 23 225,808 93.5
日本腕錶品牌 10 11,310 3.7 8 13,487 3.8 7 13,230 3.0 6 5,349 2.2
德國腕錶品牌 3 6,774 2.2 2 9,193 2.6 2 9,366 2.1 2 4,610 1.9
其他腕錶品牌 40 16,672 5.5 46 15,848 4.5 41 13,129 2.9 33 5,500 2.3
其他（附註 1） 不適用 396 0.1 不適用 240 0.1 不適用 461 0.1 不適用 253 0.1

總計（附註 2） 73 304,819 100.0 83 351,636 100.0 80 446,913 100.0 64 241,520 100.0

附註：

1. 其他主要包括外部服務收入及時鐘及錶帶等的其他銷售。

2. 本表格內的品牌數目代表我們於往績記錄期間內出售的品牌數目，其少於我們於同期內代理的品
牌數目。

下表列示我們於所示期間的瑞士、德國、日本及其他腕錶品牌之平均售價的明

細。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年度

截至

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瑞士腕錶品牌 8,417 8,685 9,302 9,076

日本腕錶品牌 1,388 1,378 1,438 1,310

德國腕錶品牌 5,659 5,640 6,867 6,447

其他腕錶品牌 1,691 2,149 2,187 2,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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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品牌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代理的五大品牌為卡西歐、 Junghans、浪琴表、Mido、

Roamer of Switzerland、天梭及瑞士梅花表。 下表列示我們於所示期間五大品牌之銷

售收益及佔我們的收益百分比的明細。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年度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佔收

益% 千港元

佔收

益% 千港元

佔收

益% 千港元

佔收

益%

品牌 B 197,638 64.8 217,692 61.9 283,970 63.5 147,345 61.0

品牌 A 56,226 18.5 66,980 19.1 82,587 18.5 53,081 22.0

品牌 C 6,716 2.2 9,059 2.6 9,317 2.1 4,607 1.9

品牌 E 5,382 1.8 8,584 2.4 11,393 2.5 7,536 3.1

品牌 I 4,935 1.6 6,285 1.8 6,300 1.4 2,793 1.2

品牌 J — — 3,849 1.1 6,446 1.4 2,754 1.1

品牌 K 1,470 0.5 2,444 0.7 4,354 1.0 4,480 1.9

272,367 89.4 314,893 89.6 404,367 90.4 222,596 92.2

下表列示我們於所示期間的五大品牌銷量及平均售價的明細。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年度

截至

十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銷量

平均

售價 銷量

平均

售價 銷量

平均

售價 銷量

平均

售價

件 港元 件 港元 件 港元 件 港元

品牌 B 13,945 14,173 13,952 15,603 17,191 16,519 8,660 17,014

品牌 A 14,303 3,931 15,835 4,230 18,033 4,580 11,443 4,639

品牌 C 1,057 6,354 1,363 6,647 1,273 7,319 711 6,480

品牌 E 1,344 4,005 2,032 4,225 2,739 4,160 1,763 4,275

品牌 I 4,825 1,023 6,083 1,033 5,595 1,126 2,695 1,036

品牌 J — — 446 8,630 707 9,117 292 9,431

品牌 K 237 6,203 364 6,714 654 6,658 653 6,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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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示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五大品牌之資料。

詳情

零售價格

範圍
（附註2）

於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代
理有關品牌

的多品牌商
店數目

於最後實際可
際行日期代理
有關品牌的單
一品牌精品店

數目

港元

品牌 A 擁有逾一百六十年歷史之瑞士腕錶品
牌（根據 Ipsos報告，其為世界其中
一個領先腕錶品牌）

1,450–55,250 6 2

品牌 B 擁有逾一百八十年歷史之瑞士腕錶品
牌（根據 Ipsos報告，其為世界其中
一個領先腕錶品牌）

5,900–87,000 2 3

品牌 C
（附註1）

擁有逾一百五十年歷史之德國腕錶品
牌

3,780–61,880 8 無

品牌 E 擁有逾一百二十年歷史之瑞士腕錶品
牌

1,790–19,990 8 1

品牌 I 擁有逾四十年歷史之日本腕錶品牌 210–8,960 9 無

品牌 J 擁有逾九十年歷史之瑞士腕錶品牌 5,300–35,800 4 無

品牌 K 擁有逾九十年歷史之瑞士腕錶品牌 5,300–20,700 3 無

附註：

1. 我們現時零售及批發品牌C腕錶。

2. 我們的商品包括於中檔價格範圍以外之腕錶。有關詳情，請參閱「—品牌管理策略」。

腕錶的產品生命週期視乎競爭水平、新產品推出及技術發展的步伐而定。根據

Ipsos報告，腕錶一般有三至四年的估計產品週期，且可能遠較高檔腕錶長。

零售業務

我們策略性地定位於香港中檔腕錶市場，目標為中等收入的消費者及遊客。我

們已識別香港腕錶市場消費者對國際品牌、其他外國腕錶品牌的中價瑞士製腕錶及

於單一零售連鎖店下出售的時尚腕錶的需求。我們提供大量設計（由古典到現代）、

風格（由運動型到典雅型）各異且功能廣泛（由報時到計時）的商務及休閒型名牌中檔

腕錶，並分為石英、自動及機械機芯腕錶。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以零售商的

身份代理逾 80個腕錶品牌。有關與我們的腕錶供應商的採購安排詳情請參閱「—供

應商—採購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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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示我們於所示期間按腕錶品牌類型劃分的腕錶零售收益及佔總收益百分

比明細。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年度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佔

收益% 千港元

佔

收益% 千港元

佔

收益% 千港元

佔

收益% 千港元

佔

收益%

專家腕錶品牌 295,980 97.1 344,416 97.9 440,436 98.6 189,474 98.3 238,114 98.6

時尚腕錶品牌 6,689 2.2 5,068 1.4 3,386 0.8 2,061 1.1 1,739 0.7

其他（附註 1） 396 0.1 240 0.1 461 0.1 227 0.1 253 0.1

總計（附註 2） 303,065 99.4 349,724 99.5 444,283 99.4 191,762 99.5 240,106 99.4

附註：

1. 其他主要包括外部服務收入及時鐘及錶帶等的其他銷售。

2. 總收益的餘下部分指批發業務所產生的收益。

有關我們於往績記錄期間的腕錶零售的毛利率、銷量及平均售價明細，請參閱

「概要及重點—主要營運及財務數據—毛利率、銷量及平均售價」。

批發業務

我們現時經營小規模的批發業務。截至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止三個年度及截

至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自我們批發業務的收益分別佔總收益約0.6%

、0.5%、0.6%及0.6%。我們的批發業務下，我們作為買方向腕錶供應商購買腕錶，

繼而於我們的零售店出售及╱或出售予我們的批發客戶。我們的董事確認，我們一

般不會與彼等訂立任何分銷或銷售代理協議或任何書面銷售合約。我們相信我們的

批發模式主要優勢為容許我們靈活選擇所接受的銷售訂單，以及讓我們能以我們可

接受之條款銷售。我們的董事認為批發模式為行業慣例。我們於往績記錄期間根據

與我們供應商訂立的書面協議就四個腕錶品牌擁有批發權（詳情請參閱「—供應商—

採購安排—批發業務」），以及由於銷售策略，我們目前就一個品牌（即品牌C）進行

批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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腕錶品牌 我們的銷售策略

品牌C 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於多品牌商店及向批發客戶

銷售品牌C腕錶。我們目前計劃開設單一品牌精品店以零售品牌C腕錶。

有關詳情，請參閱「—我們的業務策略—擴大我們的零售及銷售網絡」。

品牌F 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於多品牌商店銷售品牌F腕
錶及由於市場需求改變，出售予批發客戶直至二零一三年四月為止。我們

計劃將於協議到期時不予重續，並將根據我們的業務需就品牌F腕錶作出

訂單。

品牌H 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於多品牌商店銷售品牌H腕

錶及由於市場需求改變，出售予批發客戶直至二零一三年七月為止。我們

計劃將於協議到期時不予重續，而於我們銷清餘下存貨後將不再零售品牌

H。

品牌G（附註） 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於多品牌商店銷售品牌G腕

錶及由於市場需求改變，出售予批發客戶直至二零一三年五月為止。我們

計劃將繼續就品牌G腕錶作出訂單。

附註：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品牌G之協議已到期。

售後服務

我們於往績記錄期間自提供售後服務產生少量收益。截至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

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自售後服務產生的收益分

別佔我們總收益約 0.1%、 0.1%、 0.1%及 0.1%。我們向顧客提供的售後服務類型乃

視乎有關腕錶是否有保養及有關腕錶品牌在香港有否設立獲授權服務中心而定。一

般而言，腕錶品牌供應商會為我們出售的腕錶提供兩年的國際保養。獲授權的服務

中心一般負責於保修期內就故障及製造缺陷提供免費維修及保養服務，而就其他情

況則會收取費用。

當顧客向我們尋求維修服務時，我們會首先向其解釋所涉及的步驟及估計所需

時間。倘保修期仍屬有效且有關問題屬保養範圍內，則我們可免費提供遞送服務，

將有問題的腕錶送往獲授權服務中心進行維修。倘保修期已過，或有關問題不在保

養範圍內，我們仍可協助顧客向獲授權服務中心取得服務費的報價。我們會先取得

顧客對有關報價的同意，隨後方會將腕錶送往相關服務中心。當腕錶修理完畢後，

獲授權服務中心會與我們聯絡，而我們將告知顧客前往我們的零售店取回腕錶。更

換零件或其他保養服務均適用於同樣的程序。

就不提供保養或未有在香港設立獲授權服務中心的品牌而言，我們會在我們自

設的維修中心提供付費保養及維修服務。我們目前就此設有兩間維修中心。我們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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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名獨立維修商按需要（並無訂立任何服務協議）在我們的維修中心進行維修或保

養工作。我們向我們的顧客收取的服務費取決於若干因素而定，主要為零部件的成

本、維修商所收取的服務費及所提供的服務的複雜性。

我們認為我們能向顧客提供方便的售後服務乃我們得以成功保留現有顧客的原

因之一。

品牌管理策略

由於我們的目標是透過在確保產品多樣化之同時專注於主要品牌以提升整個品

牌組合的長期價值，故我們相信我們的品牌管理策略對我們業務至關重要。截至二

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我們代

理的品牌數目分別為79個、91個、88個及 87個。我們旨在擁有平衡的品牌組合，透

過挑選受歡迎的腕錶品牌及較冷門的腕錶品牌以互補不足，藉以盡量提升利潤。我

們確保我們的多品牌商店均出售受歡迎的腕錶品牌以吸引顧客、誘發其購買意欲及

滿足其需要。一般而言，於由我們代理的眾多腕錶品牌之中，較受歡迎的品牌通常

為毛利率較低的知名品牌。為維持盈利水平，我們亦在多品牌商店出售較冷門但利

潤率較高的腕錶品牌。此外，由於我們的銷售策略為以廣泛產品種類提升品牌形

象，我們代理的若干品牌為中價範圍以外。我們亦根據特定腕錶品牌的實力、形

象、增長策略及其他因素為該品牌開設單一品牌精品店。

如情況合適，我們會在評估如品牌聲譽、我們的財務資源及我們需就建立品牌

知名度投入的精力等不同因素後與有關腕錶品牌擁有人洽商以成為彼等的授權分銷

商。取得一個強勢品牌的獨家批發分銷權將使我們能夠在已知領域建立業務並為該

品牌打造零競爭的市場，但由於獨家分銷協議通常會訂有業績衡量指標及目標，故

此舉同時會在某些方面對我們的業務造成限制。

我們的零售網絡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已設立廣泛的零售網絡，共有 17間設於香港大型購

物地點優越位置的零售店，涵蓋10間多品牌商店及七間單一品牌精品店。

我們於所有零售店進行腕錶零售，我們並無經營陳列室以作陳列腕錶之用。我

們對我們所有零售店的管理及營運有控制權。我們並無任何為腕錶供應商開設任何

零售店的合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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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地圖顯示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的零售店的大概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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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期

（
附
註

6）
品

牌
數

目
最

後
租

賃
年

期
往

績
記

錄
期

間
內

的
概

約
租

金
開

支
（
附
註

2
）

平
方

呎

截
至

四
月
三

十
日

止
年

度

截
至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六
個

月

二
零
一
二

年
二

零
一
三

年
二

零
一

四
年

二
零
一

四
年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多
品

牌
商

店

1.
滴
達

鐘
錶
（「

零
售

店
2」

）
（
附
註

10
）

銅
鑼

灣
時
代
廣

場
40

1
二
零
一
一
年

七
月
六
日

3.
7

24
自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起
至

二
零
一
五
年

三
月
十
三
日
止

1,
29

3
2,
38

9
2,
63

5
1,
23

2

2.
品

牌
A
及

品
牌

C（
「

零
售

店
3」

）
（
附
註

3
及

10
）

銅
鑼

灣
時
代
廣

場
1,
25

4
二
零
一
三
年

十
二

月
十
一
日

1.
3

2
自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起
至

二
零
一
五
年

三
月
十
三
日
止

—
—

1,
06

5
1,
27

9

單
一

品
牌

精
品

店

無 附
註

：
1.

開
業
日

期
為

與
客
戶
於
此
零

售
店
進

行
首

項
銷

售
交

易
日

期
。

2.
此

表
格
所
列

的
租

金
開
支

的
總

和
並

非
會
計
師

報
告
所

載
的

本
公
司
匯

總
全

面
收

益
表
所
披

露
的
經

營
租
賃
付
款

，
原

因
是
經

營
租
賃
付
款
包
括

已
結

業
的
零

售
店

的
租

金
開
支

。

3.
此
零

售
店

僅
出

售
品

牌
A
及

品
牌

C
的

腕
錶

。

4.
此
零

售
店

自
其

開
業

起
作

為
一

間
多

品
牌

商
店

營
運

，
直

至
二
零
一
三
年
十
二

月
轉

為
一

間
單
一

品
牌

精
品
店

為
止

。

5.
零

售
店

14
、
零

售
店

15
及
零

售
店

17
為

有
關
零

售
店

。

6.
此
代

表
我

們
於

現
時
位

置
營
運
之
年
數
（

未
計
及
於

同
一
購

物
商

場
內
零

售
店
以
往
任
何

搬
遷

）。

7.
我

們
的

董
事

確
認

，
由
於

業
主
之

決
定

，
此
零

售
店

地
址

的
店

舖
號

碼
已

更
改

，
惟

舊
有
及

目
前

地
址

均
指

相
同
位

置
。

8.
我

們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一

月
收
到

業
主

因
購

物
商

場
改

善
工

程
而
終
止

租
賃

的
終
止
通

知
，
我

們
將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四
月
三
十
日

起
搬
離

物
業

。
我

們
計
劃
結

束
該
零

售
店

，
而
我

們
的

董
事

確
認

由
於
該

等
開
支

將
全
數
折

舊
而
毋

須
撇

銷
租
賃

開
支

。

9.
由
於
扣
除
於
上
一
財
政
年
度
作
出

的
虧

損
性

合
約

撥
備

，
故
此
零

售
店

的
租

金
開
支

為
零

。
詳

情
請
參

閱
本
招

股
章

程
附

錄
一
所

載
的

會
計
師

報
告
附
註

4
( g
)。

10
.

有
關
零

售
店

2
及
零

售
店

3
之

租
約
於

屆
滿
後
並

未
重

續
。
該

等
零

售
店

將
搬
遷

至
同
一
購

物
商

場
內

的
兩

個
毗

鄰
舖
位

。
有

關
詳

情
請
參

閱
「

—
我

們
的

業
務

策
略

—
擴

大
我

們
的
零

售
及

銷
售
網
絡

」
。

11
.
該
零

售
店

自
二
零
一
五
年
五

月
一
日

起
為

期
三
年
之
新

租
約

已
簽
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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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擴張

我們迄今乃靠內部增長達至網絡擴張，而我們於往績記錄期間曾調整我們的網

絡以優化品牌組合。下表載列我們的零售店數目於往績記錄期間的變動詳情（計及

三間於同一購物商場內搬遷的零售店及一間由多品牌商店轉型至單一品牌精品店的

零售店）。

於

五月一日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年度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新開設

已結業

（附註 8） 年終 新開設

已結業

（附註 8） 年終 新開設

已結業

（附註 8） 年終 新開設

已結業

（附註 8）

於

二零一四年

十月三十一日

零售店數目

多品牌商店 7 2 1
（附註 1）

8 5 1
（附註 3）

12 1 1
（附註 5）

12 1 1
（附註 7）

12

單一品牌

精品店

8 1 3
（附註 2）

6 2 1
（附註 4）

7 3 3
（附註 6）

7 0 0 7

總計 15 3 4 14 7 2 19 4 4 19 1 1 19

附註：

1. 此零售店位於銅鑼灣。我們的董事確認零售店因搬遷至同一購物商場內而經已結業。

2. 此等零售店中的其中兩間位於銅鑼灣，另有一間位於尖沙咀。我們的董事確認，位於銅鑼灣的其

中一間零售店由於業主更改租戶組合及並無於租約屆滿時重續租約而經已結業，而其他兩間則由

於銷售未如理想而結業。

3. 此零售店位於鑽石山。我們的董事確認，由於此零售店搬遷至同一購物商場內的其他舖位，故此

零售店經已結業。

4. 此零售店位於沙田。我們的董事確認此零售店因購物商場翻新而結業。

5. 此零售店位於尖沙咀，並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轉型為單一品牌精品店。

6. 該等零售店中的其中兩間位於銅鑼灣，另有一間位於尖沙咀。我們的董事確認 (i)位於尖沙咀之零

售店因購物商場翻新而結業； (ii)其中一間位於銅鑼灣之零售店由於租金大幅上漲而結業；及 (i ii)

另一間位於銅鑼灣之零售店由於搬遷至同一購物商場內的其他舖位而結業。

7. 此零售店位於九龍灣。我們的董事確認此零售店乃由於銷售未如理想而結業。

8. 全部於往績記錄期間結業之零售店均於相關租賃到期時結業。

業 　 務

– 112 –



租賃安排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就現時 14間零售店及三間新零售店與第三方業主訂

立租賃協議。有關現有租約的年期，請參閱「—物業—租賃物業」。我們通常會與業

主商討以取得為期一至三年的租期。

租金成本為我們的業務營運主要成本之一。截至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止三個

年度及截至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我們的零售店（包括我們就有關零

售店根據營運協議作出之付款）租金成本分別約為 39.6百萬港元、 50.3百萬港元、

61.0百萬港元及 29.0百萬港元，分別佔我們於上述年度及期間總銷售及分銷成本的

約61.1%、60.8%、57.1%及57.1%。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就基本租金的租金

而言，單一品牌精品店及多品牌商店的租金一般分別為每平方米 1,260港元至 7,535
港元及每平方米 624港元至 3,552港元。我們的大部分租賃協議會訂明租金為固定月

租另加按事先協定的公式計算的營業額租金（倘該零售店的營業額指定百分比高於

固定月租）。

我們已就我們的單一品牌精品店訂立若干特許經營協議及營運協議。有關該等

協議的詳情，請參閱「—我們的零售網絡—單一品牌精品店」。

多品牌商店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經營 10間多品牌商店，代理逾 80個品牌。如「—我

們的零售網絡—我們的零售店」項下的列表所示，我們以不同的商號經營我們的多

品牌商店，此舉乃我們業務策略的一部分，目的為打造符合零售店所售腕錶品牌組

合的店舖形象，以吸引喜好不同的顧客。我們「滴達鐘錶」及「Premium by Tic Tac

Time」名下的零售店特別針對一般大眾及年輕客戶；我們「Premium」名下的零售店的

目標顧客追求設計精美且歷史悠久的知名腕表品牌；而我們「Quarter by Tic Tac

Time」、「Speed Time」及「Zand」名下的零售店的目標顧客則追求運動時尚型腕錶。詳

情請參閱「—顧客—定價—零售業務」。我們在多品牌商店出售互相補足的不同品

牌，旨在促進同店銷售增長、提供廣泛的中檔腕錶品牌組合及在不產生巨額資本開

支的情況下推出並推廣新品牌或較冷門的品牌，從而提升我們在市場上的影響力。

我們亦在我們的多品牌商店出售我們在我們的單一品牌精品店時所出售的品牌。

單一品牌精品店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已就四個腕錶品牌（即品牌A、品牌B、品牌D及品

牌E）開設七間單一品牌精品店。我們於二零零四年開設首間單一品牌精品店。在開

設有關單一品牌精品店的整個過程中，我們與供應商經常保持聯繫以確保雙方均了

解對方的業務需要，此有助與供應商建立更緊密的關係。我們會與腕錶供應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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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的組合範圍（例如會否提供整個系列、最暢銷的型號或新型號）、店舖形式及

設計、產品佈置及推廣優惠，重心放於根據腕錶供應商的業務策略發展品牌及提高

該品牌在我們的目標顧客群中的知名度。

特許經營協議

我們就我們六間單一品牌精品店訂立書面特許經營協議，並獲授予根據來自我

們供應商的授權函件營運餘下單一品牌精品店之權利。

品牌A及品牌B旗下零售店

我們亦就經營兩個指定品牌（即品牌A及品牌B）下的單一品牌精品店與供應商A

的母公司的相關集團公司（為品牌擁有人）訂立書面特許經營協議。有關特許經營協

議之主要條款如下：

. 合約期：協議的有效期為三年並自動重續一年。

. 獨家性：所授出的特許經營權為非獨家性質（附註1）。

. 銷售產品：特許人將透過其分銷網絡供應現有範圍內的指定品牌腕錶。

. 零售店限制：特許經營權乃就某指定零售店及某指定品牌而授出。倘無特

許人的批准，我們不得將存貨轉移至其他零售店。我們將僅於指定零售店

出售指定品牌。

. 店舖的租約：指定店舖的餘下租約期限須涵蓋協議期限。

. 零售店裝飾及產品呈列：店舖的佈置須於開業前獲特許人批准。營業店

舖、陳列橱窗及產品的呈列應符合特許人的標準。

. 銷售支援：特許人將提供新產品及銷情預測資料、有關營業店舖擺設及裝

飾方面的建議、產品組合計劃、員工培訓及就促銷提供宣傳及協助。特許

人將為我們的員工定期安排銷售研討會。我們將僅使用由特許人（附註 1）

提供的宣傳材料及我們的促銷活動將遵照其策略進行。雙方均會定期就銷

售及推廣活動編製計劃及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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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新：特許人有權要求營業店舖進行翻新，惟不得多於每三年一次。

. 保修及售後服務：我們將根據腕錶產品的國際保修書向客戶提供售後服務

（附註2）。

. 銷售渠道：我們將僅可向店內顧客出售腕錶產品而不可售予第三方以作轉

售，亦不得透過互聯網出售。

. 特許經營權費：特許經營權費為名義金額。

. 最低採購要求：一般並無最低採購要求（附註1）。

. 終止：協議可由其中一方透過發出六個月通知予以終止，或在任何一方出

現違約且未能於 30日內予以糾正的情況下或在其他訂約方面臨破產法律程

序的情況下即時予以終止。倘出現某些事項，如我們侵犯特許人的知識產

權及不再佔用指定的營業店舖，則供應商有權終止協議而無須發出通知。

附註：

1. 一項有關品牌B的特許經營協議訂明特許人將不會向我們的指定零售店所在商場內的第三方

授出特許經營權。該項特許經營協議亦允許我們在獲得特許人批准的情況下使用由我們製

作的營銷材料。其亦包括最低採購規定（二零一四年、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的每年最低

採購額分別為 1,787,500瑞士法郎、 2,520,000瑞士法郎及 2,900,000瑞士法郎）及特許人於我們

未能遵守該等規定時，有權以六個月通知終止該協議或向同一購物商場的第三方授出相同

的特許經營權。

2. 有關我們就腕錶品牌附有國際保修書的腕錶提供的售後服務的詳情，請參閱「—我們的業

務—售後服務」。

品牌D旗下零售店

我們就經營品牌D旗下一間單一品牌精品店與品牌D供應商訂立一項書面特許

經營協議。該特許經營協議亦涵蓋自特許人採購腕錶。該特許經營協議之主要條款

如下：

. 合約期：協議的有效期為三年並自動重續一年。

. 獨家性：所授出的零售權為非獨家性質。

. 零售店限制：零售權乃就某指定零售店及某指定品牌。倘無特許人的批

准，我們不得將存貨轉移至其他零售店。我們將僅於指定零售店出售品牌

D腕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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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源：我們僅向該特許人獨家購入該指定品牌。

. 貿易折扣：我們有權以總批發價進行採購，總批發價為建議零售價減指定

的貿易折扣。

. 員工獎勵：將向負責銷售供應商的產品的員工分派員工獎勵。

. 付款期限：款項應自發票日期起計 45天內繳付。倘我們於發票日期起計 15

天內付款，我們將享有特定折扣。

. 存貨水平：我們須一直在有關零售店維持指定數量的產品。

. 交付：特許人毋須就交付延誤負責。

. 產品退貨及驗收：本集團與特許人一般並無銷售退回安排。我們將於交付

時檢查產品，倘我們並無於交付後七天內發出違約通知，則產品將被視為

無任何質量問題。於收訖產品後，風險及損失一般轉移至我們，惟供應商

保留產品所有權，直至付款完成為止。

. 零售店裝飾及產品陳列：特許人將會提供標明我們為官方授權零售商的標

誌以及可提供體現品牌形象的家具、裝飾及裝置以及陳列材料（如錶座）。

特許人負責店舖的裝修並承擔有關成本。

. 銷售支援：特許人可支付廣告費用及提供員工及產品培訓。我們有權於協

議首三年內每年收取一筆固定的推廣支援款項。

. 客戶折扣上限：我們受限於我們獲允許授予顧客的折扣上限。

. 銷售渠道：我們將僅可向店內顧客出售產品而不可售予第三方以作轉售，

亦不得透過互聯網出售。

. 保修及售後服務：我們將根據腕錶產品的國際保修書向客戶提供售後服務

（附註）。

. 零售價：產品應清楚註明建議零售價。

附註：有關我們就腕錶品牌附有國際保修書的腕錶提供的售後服務的詳情，請參閱「—我們的業

務—售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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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止：協議可由其中一方透過發出三個月通知予以終止，或在任何一方出

現重大違約的情況下或在另一方面臨破產法律程序的情況下即時予以終

止。倘協議因我方失誤而終止，則我們將向供應商償還其所支付的裝修成

本。

品牌E旗下零售店

根據品牌E的供應商所發出的書面授權書，我們獲授權由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一

日至二零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於指定零售店經營品牌 E旗下的一間單一品牌精品

店。我們並無就授出有關權利而受限於任何最低採購要求或任何其他特定條款。我

們透過採購訂單向品牌E的供應商採購品牌E腕錶。

我們的董事確認，於往績記錄期間任何上述協議之條款概無重大不合規事宜。

營運協議

我們就三間零售店與供應商A訂立營運協議，與供應商A及相關業主訂立之租

約及該等物業詳情如下：

零售店 地址 營運協議年期（附註） 現有租賃期

零售店

15

香港銅鑼灣時代廣場

8樓 831號舖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四日至

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四日至

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零售店

17

香港九龍海港城海洋中心

3樓 321號舖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日至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日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日至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日

零售店

14

香港九龍朗豪坊 1樓 2號舖 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三日至

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二日

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三日至

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二日

附註︰ 倘營運協議獲延長，此年期指並無計及初步年期的經延長年期。

我們亦與供應商A的母公司的相關集團公司（為品牌擁有人）訂立特許經營協

議，據此，我們獲授於該等零售店出售品牌腕錶的特許經營權。我們控制該等零售

店之管理。有關詳情請參閱「—我們的零售網絡—單一品牌精品店—特許經營協

議」。

上述所有零售店過往乃由本集團租賃。誠如我們的董事確認，供應商A要求直

接向業主租賃該等零售店，並與我們訂立營運協議，以佔用物業及於其進行業務營

運。供應商A與我們於相關業主及我們就零售店 17及零售店 14的租賃屆滿後訂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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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協議。就零售店 15，我們與相關業主於經營約四個月後終止租賃，使營運協議的

安排得以作出。根據營運協議，我們獲授權經營零售店，期限與相關租期相符。我

們負責向供應商A作出每月付款，金額相等於供應商A就零售店應付的租金及其他

成本（一般為固定每月付款另加按事先協定的公式計算的指定百分比的額外付款（倘

營業額超出的固定每月付款））。倘我們違反任何營運協議條款而於指定期間內並未

糾正或終止相關特許經營協議、腕錶供應協議或相關租賃協議，營運協議可予終

止。供應商A亦可在未有任何理由下透過給予我們一個月的事先書面通知終止協

議。倘我們未能就營運協議獲得重續或供應商A不再向我們供應相關品牌腕錶，我

們可基於特許人無法透過分銷網絡向我們提供相關產品而違約或根據其條款發出六

個月通知，考慮根據有關單一品牌精品店的相關特許經營協議行使我們的權利終止

特許經營協議。於往績記錄期間來自該等零售店之收益分別佔我們的總收益約

37.0%、40.0%、55.6%及53.3%。

根據 Ipsos報告，該項有關單一品牌精品店的安排屬一般行業慣例，原因是單一

品牌精品店乃針對特定品牌，並容許腕錶供應商更有效控制零售店以維持零售店的

質量，繼而提升其品牌形象。

關於與上述安排有關的風險，請參閱「風險因素—與我們的業務有關之風險—

我們的業務營運依賴零售網絡。倘無法按商業上可接受的條款或甚至無法確保重續

我們的零售店的現有租約及╱或我們就經營單一品牌精品店與腕錶供應商訂立的任

何協議，則我們的增長前景及業務狀況可能遭受不利影響。」

財務表現

下表列示我們於所示期間按零售店類型劃分的收益及佔來自零售店的總收益百

分比明細。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年度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佔總額% 千港元 佔總額% 千港元 佔總額% 千港元 佔總額% 千港元 佔總額%
（未經

審核）

多品牌商店 76,475 25.2 104,694 29.9 147,270 33.1 64,022 33.4 89,951 37.5
單一品牌精品店 226,280 74.7 244,705 70.0 296,586 66.8 127,537 66.5 149,918 62.4
服務收入 310 0.1 325 0.1 427 0.1 203 0.1 237 0.1

總計 303,065 100.0 349,724 100.0 444,283 100.0 191,762 100.0 240,10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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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我們於往績記錄期間內開設且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之前及當日仍在營

運中的各間零售店的歷史收支平衡期及平均歷史回報期（不包括該等搬遷至同一購

物商場不同位置之零售店）。

零售店名稱 地點 收支平衡期 平均回報期

月 月

（附註1） （附註2）

多品牌商店

零售店3 銅鑼灣時代廣場 1.7 6.7

零售店6 尖沙咀中港城 1.1 8.1

零售店8 尖沙咀國際廣場 0.7 5.7

零售店1 上環信德中心 13.6 不適用（附註3）

零售店12 荃灣荃新天地 0.6 4.6

單一品牌精品店

零售店18 尖沙咀國際廣場 0.5 0.5

零售店16 尖沙咀中港城 0.7 1.7

零售店19 尖沙咀中港城 不適用（附註4） 不適用（附註4）

附註：

1. 歷史收支平衡期為有關零售店開業後首次錄得純利的所需時間。

2. 平均回報期為我們完全收回投資成本（即翻新成本）的所需期間。其計算方式為將就每間零

售店產生的資本開支總額除以各自的平均年度回報，而平均年度回報的計算方式為將經營

現金流除以各零售店開業日期至往績記錄期間結束之日（即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期

間的天數。上述計算所依靠的假設包括（但不限於）：

(a) 就每間零售店產生的資本開支金額乃參考有關零售店於開業之日前的裝修階段所產生

的廠房、物業及設備總額計算得出；及

(b) 經營現金流指於各零售店開業之日至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源自主要收益產

生活動的淨現金流。

3. 我們未能收回該零售店的投資成本。我們相信此乃由於店舖形象未能符合該位置的顧客人

流。我們擬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租約屆滿後重續該租約及就實施新的市場推廣策略與業主

商討。

4. 我們未能達到收支平衡及收回該零售店的投資成本。我們相信此乃由於該零售店對顧客人

流而言較相同地區的其他零售店不顯眼。我們的董事認為持續經營該零售店對我們業務具

策略性重要作用，乃由於營運單一品牌精品店讓我們能夠與腕錶品牌供應商建立更緊密合

作。我們將繼續就有關我們的銷售方法及根據我們以往經驗優化該零售店與供應商及業主

商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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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說明我們的主要營運成本波動對我們純利的影響之敏感度及收支平衡分析，

請參閱「財務資料—敏感度及收支平衡分析」。有關及按零售店類別劃分的同店銷售

及收益的詳細分析，請參閱「財務資料—經營業績概要—收益—同店銷售增長」。

季節性

我們的銷售業績受季節性因素影響。腕錶行業受消費者的季節性及節日購物模

式影響，收益於年內出現波動實屬常見。我們的銷售額每月不同，且我們通常在農

曆新年及聖誕節等重大假日或節日（於十二月、一月及二月或前後）錄得較高銷售收

益。

此外，我們的收益流及周期性財務表現亦受多項因素影響，包括我們的品牌組

合轉變、存貨管理的有效性、新設零售店開業所涉及的（其中包括）開業前開支水

平、營銷活動的時間及成效、我們現有及新競爭對手的行動以及僱員積極性等。由

於該等變數，不同財政年度內不同期間的銷售額及經營業績之間的比較或不可作為

表現指標而加以依賴。

銷售目標

每間零售店均有其本身的銷售目標，其由管理層於每月參考下列各項釐定：有

關零售店於前一個月的銷售業績、我們於有關財政年度起至有關月份為止的整體銷

售業績及於該財政年度將影響我們銷量的重大假期或節日的數目。除基本薪金外，

我們亦透過表現花紅激勵銷售員工達到每月銷售目標。

我們的零售店選址策略

我們認為零售店選址為我們的營運能否取得成功的關鍵。我們偏好在購物商場

內開設我們的零售店。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所有的零售店均設於香港的購物

商場或購物中心內，如公認為香港購物地標的銅鑼灣時代廣場、尖沙咀海港城及國

際廣場及旺角朗豪坊。我們相信購物商場可吸引大量購物人流且方便易達及顯眼。

我們認為購物商場管理提供的好處（包括公共區域的質量監控及向購物人士提供的

業 　 務

– 120 –



客戶支援）對我們的業務有利。此外，遊客（特別是來自中國的遊客）經常光顧該等

購物地點及購物商場，而我們相信遊客乃我們的一大顧客來源。在為開設零售店選

址時，我們通常會考慮下列重要因素：

元素 考慮因素

目標顧客群 . 存在有利的目標顧客群人口

便利程度 . 鄰近公共交通系統、酒店、購物商場及旅遊熱點

. 該區的未來發展

顯眼度 . 容易被行人及購物人士看到

. 可在附近放置廣告

. 附近設有人流暢旺的受歡迎店舖或食肆

地點面積和結構及

支援設施

. 可擺放的腕錶陳列櫃數目

. 是否有購物商場管理及其質量（適用於購物商場內的選址）

資本開支及其他支出 . 資本開支及裝修成本的金額

租期 . 開始佔用的時間、初步成本、租期、續約條文

集中度及競爭 . 鄰近附近的腕錶零售商（如有）、來自彼等的競爭及彼等的表

現

零售店的開業程序

我們就開設零售店採用系統化及策略性的方法並實施開業程序。

由物色潛在地點到簽訂租約

物色潛在地點至簽訂租約的相隔時間乃視乎情況而各有不同，可能須時高達數

個月。舉例而言，相隔時間可能取決於潛在地點是否存在現有租約及該租約的到期

日。潛在地點一經識別，我們會按照我們的選址準則展開盡職審查程序。我們的董

事將進行實地視察以確定是否符合選址準則。倘高級管理層滿意初步盡職審查的結

果，高級管理層將與相關業主開始商討租賃。就單一品牌精品店，我們將開始與腕

錶供應商商討。於簽訂租賃後我們會與腕錶供應商討論合作條款，而就單一品牌精

品店，倘彼等同意零售店的地點，則會與品牌擁有人訂立特許經營協議。經考慮腕

錶供應商的意見，我們可能利用該地點作為多品牌商店。就有關零售門店而言，腕

錶供應商將訂立租賃協議，彼等將負責批准及其後與我們訂立營運協議。有關該安

排的詳情，請參閱「—我們的零售網絡—單一品牌精品店—營運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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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簽訂租約到零售店開業

簽訂租約至零售店開業的相隔時間通常約為一至三個月。在簽訂租約後，我們

會就裝修、存貨及人力資源分配作出安排。

裝修

店舖設計及產品陳列主要取決於所出售的品牌及所放置的腕錶陳列櫃數目。

就多品牌商店而言，我們會視乎所出售的品牌準備店舖設計及產品佈置方案。

我們會聯絡腕錶供應商以了解彼等是否對腕錶陳列櫃的設計有任何偏好或是否有意

自行設計腕錶陳列櫃。我們的腕錶供應商可提供腕錶陳列櫃的設計、產品佈置方

案、家具、裝修材料、固定裝置、錶座及其他陳列材料。

就單一品牌精品店而言，腕錶供應商一般會負責裝修過程，包括設計、與裝修

外判商聯繫及支付部分裝修成本。彼等會將店舖設計及產品佈置方案寄予腕錶供應

商以供我們審閱及討論。有關我們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經營的單一品牌精品店，其

中三間的裝修成本乃由我們的腕錶供應商部分支付及其中四間（就零售店 19而言，

指其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轉變成單一品牌精品零售店後涉及之裝修成本）由我們的

腕錶供應商全數支付。

訂購存貨

我們通常於開業前二至三個星期內開始訂購腕錶產品。每項訂購的處理時間通

常為三天至 10天不等。我們一般透過國際腕錶供應商位於香港的分銷辦事處下達訂

單。存貨一般將直接交付至有關零售店。

人員

我們會指派其他現有零售店內具經驗的員工協助管理及營運新零售店及根據我

們的業務需要招聘銷售員工。

管理及營運

每間零售店由一名店舖經理或主管負責監督個別零售店的銷售業績、銷售目標

及日常運作。其他銷售員工則負責處理顧客以及現金及銷售交易。管理層決定分配

至各零售店的員工數目，當中會考慮不同因素，包括零售店的面積、有關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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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季節性因素及推廣活動。我們設有經營程序以供我們的零售店遵循，內容涵蓋

客戶服務及投訴、折扣政策、存貨水平、保安及現金處理。店舖經理或主管則負責

監察遵從該等程序的情況。

我們就處理及管理現金設有指定程序。在各零售店內，處理某項交易的銷售員

工須將該項交易的詳情輸入零售銷售點（零售點）系統，使所有日常交易均記錄於我

們的電腦系統內及總辦事處可監察有關交易。店舖經理或主管將負責每日於營業日

結束時點算現金及與記錄於系統內的現金賬簿進行對賬。現金點算過程中如發現任

何不一致的情況，均須進行調查並向我們的執行董事曾學文先生報告。收取的現金

將於下一個營業日由一名銷售員工存入銀行。然後，我們的會計員工須以信用卡及

電子付款核對存入現金的入數紙及銷售記錄。所有有關的付款證明及銀行存款收據

均遞交至我們的會計部以作覆查。

我們的董事確認於往績記錄期間並無注意到有任何因處理現金及信用卡銷售而

導致的重大損失，亦無注意到有任何員工、顧客或其他相關第三方重大挪用或盜取

現金事件。

供應商

截至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止三個年度以及截至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

月，我們分別共有38名、41名、41名及37名供應商。我們於往績記錄期間的主要供應

商均為腕錶供應商。我們每名五大供應商均為獨立第三方。我們已與五大供應商中的

其中三名訂立書面協議（詳情請參閱「—供應商—採購安排」）。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我們與我們五大供應商的業務關係介乎超過兩至超過15年以及我們與最大供應商建立

超過15年的業務關係。我們的董事確認，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概無自有關腕錶供應的來源之合法性產生問題。

截至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及截至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

月，向我們的五大供應商的採購額分別約為202.3百萬港元、240.9百萬港元、322.5百萬港

元及154.1百萬港元，分別佔總採購額的約94.1%、91.7%、94.0%及95.0%。同期，向我們

的最大供應商的採購額分別約為181.9百萬港元、221.7百萬港元、301.8百萬港元及144.5百

萬港元，分別佔總採購額約84.6%、84.4%、88.0％及89.1%。有關供應商A的資料及我們

對其依賴之詳情，請參閱「—供應商—依賴我們的最大供應商」。

於往績記錄期間內，我們的董事、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或據董事所知擁有我

們的已發行股本 5%以上的任何股東，概無於我們的任何五大供應商中擁有任何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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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我們的最大供應商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自供應商A採購八款腕錶品牌，包括其中三個五大

品牌。我們就供應腕錶品牌以於多品牌商店及單一品牌精品店零售，與供應商A訂

立多項書面協議。就單一品牌精品店而言，我們亦與供應商A的母公司之相關集團

公司（為品牌擁有人）訂立書面特許經營協議。就相關零售店而言，我們與供應商A

訂立書面營運協議。下表載列我們於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採購自供應商A的品牌

之銷售地點。

由供應商A供應之

腕錶品牌 多品牌商店 單一品牌精品店

一號品牌（即品牌A） 零售店5、零售店7、零售店9、

零售店10、零售店11、零售店12

零售店13、零售店14

二號品牌（即品牌B） 零售店8、零售店11 零售店15、零售店16、零售店17

三號品牌 零售店7、零售店11

四號品牌 零售店5、零售店7、零售店11、

零售店12

五號品牌 零售店7、零售店9、零售店12

六號品牌 零售店5、零售店8、零售店10、

零售店11

七號品牌 零售店8

八號品牌（即品牌K） 零售店7、零售店11、零售店12

向供應商A作出的採購量分別佔我們截至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止三個年度及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總採購量約84.6%、84.4%、88.0%及89.1%。

供應商A所供應之腕錶銷量分別佔我們截至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止三個年度及截

至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總收益約84.9%、83.0%、84.8%及86.7%。於我

們目前自供應商A採購的八個腕錶品牌中，三個品牌為於往績記錄期間的五大品

牌，該三個腕錶品牌的腕錶銷量分別為我們截至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止三個年度

以及截至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總收益貢獻約 83.8%、 81.7%、 83.0%

及 84.8%。以品牌A及品牌B之名經營的單一品牌精品店產生的收益於截至二零一四

年四月三十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分別為我們的總

收益貢獻約73.7%、68.8%、65.7%及61.6%。同期，來自相關零售店的收益分別為我

們的總收益貢獻約37.0%、40.0%、55.6%及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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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的原因

我們的董事認為，依賴主要由以下原因造成：

. 供應商A為供應商A的母公司（總部在瑞士且在全球聲譽昭著的腕錶製造商

及分銷商）的香港分銷附屬公司。根據 Ipsos報告，按收益計供應商A的母公

司於二零一四年為香港第二大腕錶分銷商，佔市場份額約15.8%。供應商A

的母公司為一間於瑞士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其市值為約23,820.1百萬瑞士法郎。根據其二零一四年年度報告，其於二零

一四年內錄得經營溢利約 1,752.0百萬瑞士法郎及總銷售額約 9,219.0百萬瑞

士法郎，其中約 8,936.0百萬瑞士法郎產生自其腕錶及珠寶分部。我們相

信，由於供應商A的母公司所提供的品牌組合較豐富，以及其所佔有的市

場主導地位，因此於香港營運同一業務線的公司向供應商A的母公司的分

銷附屬公司採購腕錶。我們並無供應商A於往績記錄期間及截至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是否向本集團供應的八個腕錶品牌的獨家分銷商的資料。我們的

董事認為，供應商A或供應商A的母公司不公開這些資料屬正常之舉，原因

為 (i)供應商A的母公司擁有全球銷售及分銷網絡，覆蓋全球不同地區多名

本地零售商；及 (ii)這些資料對與供應商A進行業務交易並無必要。就我們

的董事所知，除了供應商A外，在香港並無該腕表品牌的其他授權分銷

商。

. 由於香港腕錶分銷行業由五大參與者主導，公司（如我們）依重數間供應商

乃屬行業慣例。根據 Ipsos報告， (i)腕錶零售商從該等大型腕錶分銷商採購

腕錶及依賴少數品牌為其收益主要來源屬常見； (ii)香港五大中檔腕錶零售

商一般代理 33個至 139個腕錶品牌，其中大部分採購自香港五大腕錶分銷

商，而其中約 33.5%為中檔腕錶；及 (iii)香港的腕錶分銷行業由五名分銷商

主導，於二零一四年各佔約 26.2%、 15.8%、 14.4%、 8.4%及 8.0%的市場份

額或共同佔約72.8％的市場份額。

. 我們自供應商A採購三個五大品牌，我們與供應商A的協議一般規定我們僅

可向供應商A購買指定品牌。由於有關品牌的過往表現，我們傾向繼續向

供應商A購買有關品牌。

. 我們自一九九九年起已與供應商A建立業務關係，且未遇到任何重大採購

問題。董事認為供應商A為一間具競爭力、聲譽良好及可信賴的腕錶供應

商。根據我們與供應商A訂立之協議，我們一般獲授權無限期從供應商A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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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腕錶及有權經營單一品牌精品店為期三年，而根據協議條款可自動重

續。因此，銷售自供應商A探購的腕錶品牌為我們穩定的收益來源。

有關我們依賴我們的最大供應商供應商A的風險，請參閱「風險因素—與我們的

業務有關之風險—於整段往績記錄期間，我們的最大供應商佔我們的總採購量 80%

以上。倘我們與其關係轉差或終止，我們的業務及經營業績將會受到不利影響」。

就我們的依賴性而言的業務可持續性

鑑於我們依賴供應商A，我們的董事認為以下因素應有利於我們的業務可持續

性：

相互依賴及補足

根據 Ipsos報告，腕錶品牌擁有人一般依賴其分銷商、零售商或代理代表其業務

以及於國際市場上銷售其產品。供應商A向我們確認，我們於整段往績記錄期間為

品牌A及品牌B五大客戶之一。我們相信供應商A於香港的分銷業務依賴我們的零售

實力。

我們相信，零售店位置選址對香港腕錶零售業務而言至關重要。我們於香港腕

錶零售業擁有多年業務及營運，已建立零售網絡，覆蓋香港黃金地段，並制訂選址

策略，我們視之為成功的關鍵。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已分別於時代廣場、又

一城及朗豪坊經營零售店逾10、10及八年，全部均為香港主要購物景點。我們持續

於香港主要購物商場的黃金地段經營，展示我們強大的地方知識及聯繫，我們認

為，此不僅對我們的零售業務有利，我們相信依賴我們的零售網絡於香港進行分銷

業務的供應商A亦能受惠。

供應商A已作出巨大貢獻，促進我們的銷售工作及於其品牌旗下單一品牌精品

店之經營。供應商A鼓勵我們促銷及營銷向其採購的腕錶品牌，此於我們與其訂立

的相關採購安排的條款中可見一斑。舉例而言，我們基於達到銷售目標及所須存貨

水平等原因獲授商品採購折扣、銷售獎勵及存貨獎勵。於若干情況下，供應商A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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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店舖裝飾成本及營銷開支。就我們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營運品牌A及品牌B品

牌下的單一品牌精品店，供應商A完全負責翻新過程。於該等門店內，供應商A全

數支付兩間的裝修成本，而三間則由其部分支付。我們相信，供應商A依賴我們的

合作意願。

我們相信我們多年的行業經驗及知識以及我們於本地市場的聲譽可令供應商A

（其母公司（即供應商A的母公司）的總部設於瑞士）受惠。截至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

日止三個年度以及截至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我們自銷售採購自供應

商A的腕錶所產生的收益分別為 258.7百萬港元、 291.9百萬港元、 378.8百萬港元及

209.3百萬港元，顯示我們為供應商A的腕錶進行的推廣工作日益成功。我們相信供

應商A依賴我們的銷售及營銷實力。

鑑於我們已與供應商A建立關係、我們之間互相依賴及補足以及於往績記錄期

間證明達到強勁的銷售表現，我們的董事認為供應商A難以覓得其他規模、實力及

市場地位相若的零售商以取代我們，而此舉從商業角度而言亦非明智之舉，因此供

應商A終止向我們供貨的風險偏低。

透過多品牌商店分散風險

於往績記錄期間，多品牌商店應佔的收益穩步增加，詳情請參閱「—我們的零

售網絡—財務表現」。我們認為於多品牌商店零售多個腕錶品牌讓我們的業務分散

風險、充分善用已確立的聲譽，並尋求業務增長及機會途徑。根據經驗，我們代理

不同品牌可吸引不同喜好的客戶，而我們不斷調整品牌組合，讓我們於中檔腕錶市

場中更有競爭力。由於銷售員工的銷售技巧可套用於銷售不同品牌，我們亦因而可

享規模經濟。倘品牌A及品牌B旗下的單一品牌精品店的表現因品牌實力轉變、消

費者人口模式、根據相關特許經營協議向我們加諸更多責任或其他原因而轉差，我

們的多品牌商店可有助減輕對銷售的任何不利影響。

我們部份多品牌商店亦代理品牌A及品牌B，縱使機會甚微，倘因任何原因令我

們無法向供應商A採購品牌A及品牌B的腕錶，我們可採購更多我們目前代理的其他

腕錶品牌（及可能視乎市況及業務趨勢而定，特別集中於我們的五大品牌中的其他

品牌），以及為我們的多品牌商店從新供應商採購其他合適的腕錶品牌。詳情請參

閱「—供應商—依賴我們的最大供應商—就我們的依賴性而言的業務可持續性—應

變計劃」。根據我們過往的經驗，與單一品牌精品店相比，我們在為我們的多品牌

商店採購腕錶品牌方面所花的時間及成本較少。就多品牌腕錶而言，我們一般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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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單進行採購而不會訂立書面協議。就單一品牌精品店而言，我們預期訂立書面特

許經營協議，協議將規定我們投放時間及管理資源與特許人商討特許經營協議的各

項條款及條件。我們亦可能因設立及翻新商店以達到特許人的標準而產生額外成

本。因此，我們的董事認為，我們的多品牌商店有助在出現突發事件時分散風險。

計劃改善我們的供應商網絡

於我們致力維持與供應商A之間的既有關係的同時，我們將持續改善我們的供

應商網絡，並考慮與潛在新供應商建立關係及不時搜羅符合我們品牌管理策略的腕

錶產品。截至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止三個年度各年以及截至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

一日止六個月，我們代理的品牌數目分別為 79個、91個、88個及87個。我們已制定

品牌管理策略，旨在建立緊密相連的產品組合，使不同腕錶品牌能互相補足，從而

提升消費者對相關品牌及本集團的認識及促進業務增長。我們亦擬參與大型海外腕

錶展覽，掌握最新市場知識、與業內人士會面及考慮引入新品牌，並於適當時候調

整腕錶品牌組合的產品組合。我們的董事相信，此將有助減低我們對供應商A的依

賴。

我們亦尋求發展我們的批發業務。我們於二零一零年開始批發業務。品牌C為

我們根據與供應商訂立之長期書面協議進行批發之品牌，為五大品牌。

我們擬於日後收購符合我們市場定位的中檔至高檔腕錶品牌的獨家批發權，原

因是董事相信這可提升我們零售店的競爭力及鞏固我們的市場地位。由於我們計劃

於品牌C下經營單一品牌精品店，我們與品牌C（五大品牌之一）合作愈趨緊密。詳

情請參閱「—我們的業務策略—擴大我們的零售及銷售網絡」。

應變計劃

儘管發生的機會不大，倘我們與供應商A訂立的書面協議於到期時未獲重續或

因任何原因而被終止，我們可於市場上向其他供應商採購腕錶品牌。我們在腕錶零

售方面的專業知識並非單單針對零售向供應商A採購腕錶品牌或維持與供應商A的

業務關係。我們的董事認為，我們在採購適合我們的目標客戶的腕錶品牌方面的專

業知識、我們在品牌組合管理方面的知識、我們在設立多品牌商店及單一品牌精品

店方面的管理技巧及我們的員工的銷售技巧能輕易轉為應用於向其他腕錶供應商採

購其他腕錶品牌。由於 (i)腕錶行業的慣例是腕錶供應商一般不會按獨家基準向其授

權分銷商供應腕錶品牌；及 (ii)根據我們的過往經驗及於香港腕錶零售市場經營多

年，我們明白腕錶供應商一般按零售商的聲譽、營運規模、市場經驗年數及往績記

錄表現作為甄選準則，而我們相信我們可符合該等準則，因此，我們認為在與市場

上其他腕錶供應商洽談供應腕錶品牌方面不會存在重大困難。根據我們過往的經

驗，董事估計，落實採購安排以在我們的現有款式中引入新品牌所需時間一般少於

一個月。視乎我們採購的新品牌而定，我們或需加緊於營銷的工作，且可能需要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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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時間以提升新品牌知名度方能達致具盈利能力。另外，我們可增加我們目前代理

的部份腕錶品牌的訂單。由於此會增加我們的供應商的銷售額，而我們的供應商一

般鼓勵我們提高彼等的腕錶品牌的存貨水平，我們的董事認為在向供應商額外採購

方面不會存在重大困難。根據我們的過往經驗，我們的業務集中於零售中檔腕錶及

與供應商A以外的供應商建立良好關係，我們能以市價向供應商採購腕錶，因此，

我們的董事亦預期與向供應商A採購相比，向其他供應商採購新品牌或增加現有腕

錶品牌的採購量不會令成本大幅增加。就品牌A及品牌Ｂ而非相關零售店的單一品

牌精品店而言，我們亦會考慮將這些單一品牌精品店改成多品牌商店或在這些單一

精品店銷售向其他供應商採購的品牌。於開業前階段，我們將需產生額外成本及時

間進行裝修及裝飾（根據從承包商取得的報價，每間零售店將須（其中包括）就該等

變動分別耗費約 736,000港元至 980,000港元，並需時約一個月），並分散管理資源與

我們的供應商及業主洽談合約。開發新採購品牌需投放時間及資源，且其可能會或

可能不會達致由供應商A分銷的該等品牌所產生的相同銷售水平。就相關零售店而

言，倘因與供應商A的業務關係中斷而令這些門店關閉，鑑於我們簡單的業務經營

模式，我們相信，我們可及時重新調配財務及人力資源以應付我們的零售網絡的需

求。有關我們應變計劃的相關風險，請參閱「風險因素—與我們的業務有關之風

險—倘我們與供應商A訂立的書面協議因任何理由而不獲重續或予以終止，而我們

的應變計劃無法達成我們預期結果，我們的業務狀況及經營業績將受到重大不利影

響。」。

行業前景及我們業務的可行性

董事對香港腕錶零售行業於可見將來的前景仍保持正面看法，故即使考慮到我

們依賴我們的最大供應商，我們的業務前景仍然理想。有關行業前景的更多資料，

請參閱「行業概覽」。

採購

我們會以逐一考慮供應商的聲譽、產品質量、過往表現、與我們之間的安排的

條款（如定價、營銷的靈活性及是否有任何採購規定）的方式挑選並批准供應商。我

們一直持有認可供應商名單。

於為我們的組合挑選腕錶品牌時會考慮到市場趨勢、消費者喜好、腕錶品牌的

聲譽、銷路、腕錶質量及特點，亦會考慮有關品牌是否配合我們的市場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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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腕錶外，我們亦向腕錶供應商採購小量備用零部件，以作我們的維修及保養

服務。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概無就有關採購產生重大成本。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並無遇到腕錶供應嚴重短缺或延誤的情況。

採購安排

零售業務

我們根據書面協議或按採購訂單以賣斷或寄售形式採購腕錶以作零售。我們的

董事認為該等採購方法為香港腕錶零售行業的一般市場慣例。我們大部分於往績記

錄期間作出的腕錶採購乃根據與供應商A訂立之書面協議作出。

我們與供應商A就供應腕錶品牌以供零售之用訂立多項書面協議。該等協議之

主要條款如下：

. 合約期：協議的有效期一般為無限。

. 獨家性：所授出的零售權為非獨家性質。

. 零售店限制：零售權乃就某指定零售店及某指定品牌而授出。倘無供應商

的批准，我們不得將存貨轉移至其他零售店。

. 貨源：我們僅向該供應商獨家收購該指定品牌。

. 貿易折扣：我們有權以總批發價進行採購，總批發價為建議零售價減指定

貿易折扣。

. 商品折扣：倘符合若干指定的經營條件（如完全遵照腕錶陳列櫃的規定），

則我們可就總批發價獲得折扣。商品折扣須視乎取消延遲還款、未能遵守

折扣上限要求、將存貨轉移至其他門店或銷售予第三方轉售之情況而定。

供應商保留更改或取消商品折扣之權利而不作另行通知。

. 存貨水平：有關零售店須一直維持協定數量的存貨。

. 銷售及存貨獎勵：倘達成任何銷售指標或任可所需存貨水平，則我們有權

獲得銷售獎勵。倘我們未能達成協議項下若干責任（例如達成銷售目標及

遵守付款之條款），該等存貨獎勵將予以取消（附註1）。

. 交付：供應商概不就交付延誤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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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退貨及驗收：本集團及供應商一般並無銷售退回安排。我們將於交付

時檢查產品，倘我們並無於交付後三天內發出違約通知，則所有產品將被

視為無任何質量問題。交付產品後，風險及損失一般轉由我們承擔，惟供

應商保留產品的所有權，直至付款完成為止。

. 付款期限：款項應由供應商酌情決定於發票日期起計 30天至 45天內或產品

交付前繳付。於若干情況下，於發票日期後指定期間內之付款將有折扣。

. 零售店裝飾及產品陳列：供應商將會提供標明我們為官方授權零售商的標

誌以及可提供體現品牌形象的家具、裝飾及裝置及陳列材料（如錶座）。

. 銷售支援：供應商可分擔廣告費用及提供員工及產品培訓。

. 零售價：產品應註明建議零售價。

. 保修及售後服務：我們將根據腕錶產品的國際保修書向客戶提供售後服務

（附註2）。

. 客戶折扣上限：我們受限於我們獲允許授予顧客的折扣上限。倘我們未能

遵守有關客戶折扣上限，供應商A可降低或取消商品折扣或終止協議。

. 銷售渠道：我們在沒有供應商事先批准下，將僅可向店內顧客出售產品而

不得售予第三方以作轉售，亦不得透過互聯網出售。

. 終止：協議可由其中一方透過發出不少於 30天通知終止或在發生重大違約

的情況下即時予以終止。

附註：

1. 於二零一三年七月終止該安排前，我們有權從供應商A收取員工銷售獎勵（為我們向有良好

表現的相關員工分派的獎勵款項）。

2. 有關我們就腕錶品牌附有國際保修書的腕錶提供的售後服務的詳情，請參閱「—我們的業

務—售後服務」。

我們亦以按採購訂單賣斷或寄售形式從供應商A及其他供應商採購腕錶品牌以

作零售。我們向該等供應商發出採購訂單，當中載有如建議零售價、腕錶型號編

號、交付地址及訂單數量等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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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於考慮客戶喜好及最新市場趨勢後，不時接受新品牌或較冷門品牌寄售。

截至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我們按寄售基準分別出售 23個、 28個、27個及18個腕錶品牌。供應商通常將產品連

同寄售票據付運予我們，載有如建議零售價、寄售期、我們的佣金比率、訂單數

量、交付時間及付款期限等條款。我們的供應商確認銷量後（其將反映扣減我們的

佣金的金額）將每月向我們發出發票。我們可根據市場反應及基於與寄售商商討後

將滯銷的寄售產品退還予寄售商。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

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按寄售形式採購的品牌所產生的收益分別佔我

們的總收益約 2.4%、 3.4%、 2.9%及 2.5%。我們於驗收前就寄售產品採用與其他產

品相同的檢驗政策，從而防止接收有缺陷的產品並確保產品與我們的訂單條款相

符。

批發業務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曾就我們的批發業務採購四款腕錶品牌，即品牌C、品

牌F、品牌G及品牌H，而我們已與各品牌的腕錶供應商訂立批發協議。於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由於我們的銷售策略，我們不再向我們的批發客戶出售品牌F、品牌G及

品牌H的腕錶。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與品牌G有關的協議經已屆滿。

我們與品牌C供應商的協議的主要條款如下：

. 合約期：協議年期由二零一一年六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除非以通知終止，否則可自動每年重續一次。

. 地域或其他獨家性：我們獲委聘為供應商於香港及澳門的獨家分銷商。

. 貨源：我們僅向該供應商獨家採購該指定品牌。

. 銷售及定價政策：只要符合品牌C的聲譽及形象，我們可自由訂定我們於

香港及澳門向顧客轉售產品所依據的價格。

. 發出訂單：各採購訂單將載有產品說明如款式、數量、交付時間表及確認

價格和付款期。

. 交付：我們有權就長時間延誤終止採購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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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貨：倘產品出現系統性隱藏式缺陷以及受影響產品的數目超過合約年度

內相關銷量的指定百分比，而供應商於交付後四週內獲通知有關問題，供

應商將可選擇修理或更換有關有瑕疵產品。

. 保養：我們同意向顧客授出兩年的全方位保養服務。

. 市場營銷：我們將就宣傳及推廣供應商的產品投入一筆款項。供應商須就

我們於各合約年度內產生之宣傳及推廣開支支付最多50%的金額。

. 最低採購額：每年均設有最低採購額規定（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三年、二

零一四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的每年最低採購額分別

為 320,000歐元、 415,000歐元、 540,000歐元、 705,000歐元、 920,000歐元及

1,050,000歐元）。倘未能達到任何特定年度的最低採購額，供應商有權終止

協議。

. 付款及信貸期：付款須預先支付。

. 終止：協議可由其中一方透過發出終止通知予以終止。

我們與品牌F的供應商的分銷協議的主要條款如下：

. 合約期：協議年期為五年，由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五日起至二零一五年十

二月十四日止。

. 終止：倘我們並無自供應商採購腕錶超過六個月或我們未來能達到指定採

購金額，則協議將會被終止。

. 地域或其他獨家性：我們獲委聘為供應商於香港及澳門的獨家分銷商。

. 銷售及定價政策：我們一般可自由訂定我們實際上轉售予客戶的產品的價

格。

我們與品牌H供應商的分銷協議主要條款如下：

. 合約期：協議年期為四年，由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

十日止。

. 最低採購額：每年及每年首六個月均設有最低採購額規定（二零一一年七

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至二零一三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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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日、二零一三年七月一日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七月

一日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每年最低採購額分別為50,000美元、60,000

美元、 90,000美元及 115,000美元，而截至前述各年份止首六個月的最低採

購額分別為 20,000美元、 24,000美元、 36,000美元及 46,000美元）。倘我們未

達到指定採購額，協議可能終止而不另行通知 （除非協議並無載有任何終

止條文）。（附註）

. 地域或其他獨家性：我們獲委聘為供應商於香港及澳門的獨家分銷商。

. 限制：我們概不得 (i)在未有品牌擁有人事先書面批准下，於我們的銷售計

劃包括可能與品牌H構成競爭的其他腕錶品牌；及 (ii)在未有事先書面批准

下，將其任何腕錶再出口至其他國家。

. 銷售及定價政策：我們一般可自由訂定我們實際上轉售予客戶的產品的價

格。我們須持續向供應商匯報目前售價。

. 訂單規劃及銷售額匯報：我們須每月向供應商匯報我們的訂單規劃及銷售

額。

. 付款：採購存貨產品須悉數及預先付款。採購待製產品須先繳付 30 %按

金，而餘下70%須於運貨前繳付。

. 產品維修：我們將在緊隨發現後及不遲於一年付運期內通知供應商任何潛

在製造缺陷。供應商同意免費維修有問題的腕錶。

附註： 我們並未符合最低採購額規定，而於協議屆滿前亦將不會符合此規定。根據協

議，供應商有權於未能符合最低採購規定時終止協議。協議並無載列任何其他後

果的任何條文。因此，我們將不會就此承擔其他未履行的責任。截至最後實際可

行日期，我們並未收到供應商發出任何終止協議的通知。

信貸及付款期

我們大部分的採購以港元及主要透過支票的方式支付。有時付款須於我們獲交

付產品前支付。若干情況下我們亦獲供應商授出介乎30天至 60天的信貸期以於發票

日期後結算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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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及折扣政策

我們一般以總批發價向腕錶供應商採購腕錶，有關價格按供應商不時訂定的建

議零售價給予的折扣計算。倘我們達到若干標準（包括謹守供應商對裝飾及佈置的

要求，以及達到指定銷售目標及存貨水平），我們可能再就總批發價獲受進一步商

品折扣。

獎勵性花紅

我們與供應商訂立的協議一般提供三種獎勵性花紅（即獎勵性銷售花紅、獎勵

性存貨花紅及員工獎勵性花紅）。倘分別達到任何銷售目標及存貨水平，我們一般

有權分別獲授獎勵性銷售花紅及獎勵性存貨花紅（如有）。我們目前有權從一名供應

商（即品牌D碗錶的供應商）獲得員工獎勵性花紅（為我們向有良好表現的相關員工

分派的獎勵款項）（供應商A於二零一三年七月終止該安排）。截至二零一四年四月三

十日止三個年度以及截至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自腕錶供應商收取的

獎勵性花紅總額分別佔我們的毛利約10.0%、12.6%、11.2%及9.9%。

除了品牌B的特許經營協議、品牌C的批發分銷協議及品牌H的批發分銷協議訂

有最低採購額外，我們目前不受任何最低採購額規定所規限。有關最低採購額的詳

情，請參閱「—我們的零售網絡—單一品牌精品店—特許經營協議—品牌A及品牌B

旗下零售店」及「—供應商—採購安排—批發業務」。

退貨

就售予我們顧客的腕錶而言，我們的政策乃不接受銷售退貨、退款或換貨，而

我們的顧客可依賴腕錶供應商提供的國際保修證書。就向我們的腕錶供應商採購的

腕錶而言，我們會於接收腕錶時進行檢查。由於我們設有嚴格的質量控制措施，我

們於往績記錄期間內因有缺陷問題而向供應商退換的腕錶數目就銷量而言並不多。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並無錄得任何產品回收事件、大量產品退換或重大產品責任

索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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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銷、廣告及宣傳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的銷售主管（其直接向我們的高級管理層匯報）負責

制定不同的營銷策略以提升品牌知名度並刺激顧客消費。我們的營銷措施涵蓋下列

範疇：

店內營銷

我們認為提高店內購物經驗乃吸引及挽留客戶的關鍵。我們著重店舖設計及產

品外觀。有關我們於商店開業前於此範疇的工作，請參閱「—我們的零售網絡—零

售店的開業程序—由簽訂租約到零售店開業—裝修」。我們亦持續設計腕錶在個別

腕錶陳列櫃的佈置，以保持品牌的形象一致或配合宣傳活動或新產品的推出，我們

認為此有助推廣品牌知名度，並從而提升銷售額。

與購物商場合辦推廣活動

我們不時參與由我們零售店所處的購物商場舉辦的推廣活動及營銷活動，以受

惠於該等購物商場於推廣期間的較高顧客流量。

與腕錶供應商合辦推廣活動

我們為提供大量全球認可腕錶品牌組合的零售商，當中部分品牌不時自行舉辦

市場營銷活動，如透過報章及雜誌刊登媒體廣告。部分該等媒體廣告將刊載我們就

某特定腕錶品牌進行促銷或提供折扣的零售店的地址。

其他

. 我們不時透過送出部分贈品進行促銷，以提高購買意欲。

. 我們將以於高流量的網站上放置廣告或橫幅進行網上市場推廣。

. 我們與腕錶供應商參與店舖開幕及翻新活動，並邀來知名人士及媒體出

席。

. 我們參與腕錶展覽（包括巴塞爾世界鐘錶珠寶博覽會）以獲得最新市場情報

並宣傳我們的品牌。

. 為推廣我們最新的設計及系列，我們向我們的腕錶供應商取得載有我們出

售的腕錶的產品目錄及小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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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我們的網站宣傳我們代理的腕錶品牌。我們的零售店的店舖資料亦

載於相關腕錶品牌的官方網站。

截至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

月，我們的宣傳及推廣開支分別約為3.0百萬港元、3.9百萬港元、5.0百萬港元及2.6

百萬港元，當中部分成本由腕錶供應商承擔。截至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止三個年

度及截至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我們的宣傳及推廣開支分別佔我們收

益之約1.0%、1.1%、1.1%及1.1%。

客戶

我們的客戶大部分為香港零售客戶，而我們直接向彼等銷售腕錶。截至二零一

四年四月三十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向個別零售

顧客作出的銷售額分別佔我們總收益之約99.3%、99.4%、99.3%及99.3%。

我們的客戶基礎亦包括我們向其以批發形式銷售腕錶的批發客戶。截至二零一

四年四月三十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我們分別合

共有16名、19名、11名及10名批發客戶。我們的五大客戶為我們的批發客戶，我們

的批發客戶主要包括零售商、珠寶商及生活風格產品零售商，就我們所知，彼等透

過彼等的零售渠道向終端客戶銷售腕錶。我們與批發客戶的關係為賣家及買家的關

係。我們的批發客戶以逐次下單的形式向我們購買，以我們的董事所悉，此乃一般

市場慣例。我們一般接收批發客戶的口頭或電子郵件訂單，我們將會準備載列將予

交付產品的描述（編號、品質、單價、批發折扣、交易條件及其他折扣）的發票。我

們概無向批發客戶施加最低購買量。我們要求批發客戶遵從我們的折扣監控政策。

我們一般以成本向批發客戶交付腕錶。我們一般接受就有瑕疵的腕錶換貨。由於向

批發客戶銷售的腕錶所有權及法律風險於向彼等交付且彼等接受貨品時已轉移至彼

等身上，故我們於向彼等交付且彼等接受腕錶時確認銷售為收益。於最後實際可行

日期，我們與五大客戶（其中三名除外）之業務關係介乎超過一年至超過三年以及我

們與我們的最大客戶已建立逾三年之業務關係。截至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止三個

年度，我們的五大客戶中其中三名向我們作出一次性購買。該等客戶於截至二零一

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並無向我們作出進一步採購。我們的董事相信我們的批

發客戶向我們作一次性採購或由於彼等業務需要終止訂單的做法並非罕見，以及此

為市場慣例。我們的董事確認，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與五大客戶之間的所有業務

均按公平基準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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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及截至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我們的五大客戶應佔銷售額總百分比少於 30%。截至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

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及截至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我們五大客戶的銷售

額分別約為1.7百萬港元、1.9百萬港元、2.5百萬港元及1.4百萬港元，分別相當於我

們的總收益約 0.6%、 0.5％、 0.6%及 0.6%。同期，我們最大客戶的銷售額分別為約

1.3百萬港元、 1.0百萬港元、 1.1百萬港元及 0.7百萬港元，分別佔我們總收益約

0.4%、0.3%、0.2%及0.3%。

我們於整段往績記錄期間的最大客戶為公司A，其由林先生擁有 29%權益及其

他獨立第三方擁有71%權益。我們的五大客戶均為獨立第三方。

於往績記錄期間，除公司A外，我們的董事、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或據董事

所知擁有我們的已發行股本 5%以上的任何股東，概無於我們的任何五大客戶中擁

有任何權益。

定價

零售業務

我們一般根據腕錶供應商提供的建議零售價及折扣監控政策釐定售價，就零售

我們擁有批發權之腕錶，我們一般可自由釐定銷售價及將考慮我們的內部定價政

策。

我們已採納內部定價折扣監控政策，其由管理層制定及批准，以確保我們於被

要求或有需要時遵從腕錶供應商的定價及折扣政策，並確保所授之折扣與我們的銷

售策略一致。我們的會計員工將自供應商取得的事先釐訂的售價輸入零售點（零售

點）系統。我們的店舖經理或主管獲告知能給予零售客戶銷售折扣的可行範圍，該

範圍不可超過由供應商釐訂的可行範圍。我們的店舖經理或主管及銷售員工能於決

定給予各客戶特別折扣時於該範圍內彈性處理。我們的銷售人員須嚴格遵從有關政

策。我們的會計人員每日監察銷售人員有否恪守折扣政策以及有否在獲得管理層批

准前出現任何偏離現有折扣規定的情況。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並無嚴重違反腕錶

供應商的折扣政策，而我們的員工亦無嚴重違反我們的內部定價政策及折扣監控。

批發業務

我們並不受與相關腕錶供應商訂立的批發分銷協議項下任何訂價或折扣政策束

縛。我們一般按在腕錶供應商提供的建議零售價之上提供折扣之價格向批發客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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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我們的腕錶。我們的定價政策經考慮數項因素後制定，包括採購成本、我們與批

發客戶的關係及整體市況。由於我們乃參考我們向批發客戶提供的售價確認我們的

收益，故批發客戶調整零售價並不直接影響我們的收益。

信貸及付款期

零售業務

我們要求我們的零售客戶於採購商品時付款，且我們不會向我們的個別客戶授

出任何信貸期。除港元（即我們的香港零售業務所用之本地貨幣）外，我們亦接受如

人民幣及美元等通用外幣。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的零售營業額乃以下列方式結

算：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年度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佔總額% 千港元 佔總額% 千港元 佔總額% 千港元 佔總額%

非現金付款

• 中國銀聯 241,784 79.8 291,653 83.4 382,780 86.2 208,633 86.9

• 其他非現金付款

（附註） 34,312 11.3 31,890 9.1 34,167 7.7 18,072 7.5

現金 26,969 8.9 26,181 7.5 27,336 6.1 13,401 5.6

總計 303,065 100.0 349,724 100.0 444,283 100.0 240,106 100.0

附註：其他非現金付款主要為信用卡付款。

批發業務

目前，我們的批發客戶一般於發票日期後 30天至 60天內付款，而有關付款一般

以港元支付。就首次向我們發出訂單的批發客戶而言，我們要求彼等於我們交付腕

錶前付款。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我們的呆壞賬為零，且我們並無就該等呆

壞賬計提撥備。

存貨管理

我們的存貨主要為腕錶產品。我們亦有小量部件、包裝盒及給予顧客的贈品存

貨。除部分的腕錶於分配至零售店或批發客戶前可能會存放於我們的辦公室外，所

有其他腕錶均直接運送至我們的零售店。我們已採納內部存貨管理政策，其包括以

下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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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貨水平

我們的內部政策是採用零售銷售點（零售點）系統以促進及時收集、記錄及管理

銷售及存貨數據（如客戶採購、存貨資料及存貨水平等）。零售點系統將零售店連接

至總部，讓管理層取得各項實時零售營運數據，從而有助監管門店的銷售表現及存

貨流動。單一品牌精品店所用的零售點亦給予相關腕錶供應商渠道，讓彼等能監管

存貨水平及有助加強我們與彼等在營運層面之關係。我們藉此確保專責人員可持續

監察我們的存貨水平及確保我們的會計部會提供自零售點產生的每月交易記錄予管

理層審閱。為確保我們的存貨數據的準確性，我們的管理層每月與店舖經理或主管

舉行會議，以討論零售店的銷售表現。我們亦每半年在我們的零售店進行存貨盤

點，以確保存貨數據的準確性。我們會比較實際存貨盤點與零售點系統中記錄的存

貨水平結果，亦將即時向我們的管理層匯報任何差異情況。透過密切監控存貨水

平，我們的管理層能夠取得最新市場資訊以有助維持足夠存貨水平、於日常營運中

批准由店舖經理或主管提出重購存貨的採購訂單，以及分析銷售及利潤趨勢。

存貨周轉及未售腕錶

截至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

月，我們的平均存貨周轉日數分別為約 83天、 99天、113天及122天，而我們於二零

一二年四月三十日、二零一三年四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

十月三十一日的存貨（扣除滯銷存貨撥備後）分別佔我們流動資產總值的約 49.8%、

66.5%、 78.6%及 72.0%。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每間多品牌精品店保存約 1,603件存

貨，而每間單一品牌精品店則約有 771件存貨，以及由於 (i)我們每間多品牌商店平

均每月出售約270隻腕錶及每間單一品牌精品店平均每月出售約275隻腕錶；及 (ii)我

們一般需約兩星期以從我們的供應商補充出售腕錶，我們的董事認為我們的零售店

所持的存貨水平足夠我們的業務營運。有關我們存貨水平之詳細分析，請參閱「財

務資料—匯總財務狀況表節選項目討論—存貨」。

除我們有小部分寄售產品外，我們的腕錶以賣斷形式自腕錶供應商採購。除了

「—存貨管理—存貨水平」所述我們的存貨管理政策外，我們已實施以下措施以監察

我們的存貨周轉日數： (i)我們的管理層透過審閱滯銷貨品報告每月監察存貨周轉日

數； (ii)我們的管理層根據從監察存貨水平及與商店經理或主管討論得出的最新市場

資訊適當調整我們的產品組合以掌握消費者喜好； (iii)我們的管理層將可能採取不

同的營銷策略以在合理期間內加快滯銷貨品的銷售，其中包括推廣及對員工作出獎

勵以提高該等滯銷貨品的銷路。經考慮 (i)往績記錄期間存貨周轉日數增加乃由於開

設新零售店（詳情請參閱「財務資料—匯總財務狀況表節選項目討論—存貨」）； (ii)我

們的管理層可透過銷售點系統取得實時存貨資料； (iii)下達補充存貨訂單須獲管理

層批准；及 (iv)我們的管理層審閱滯銷貨品的每月報告，我們的董事認為且獨家保

薦人認同，監察本集團的存貨周轉日數的措施行之有效。於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三

年及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已分別就存貨計提撥備約

達 5.1百萬港元、 6.7百萬港元、 8.8百萬港元及 10.3百萬港元。根據我們的存貨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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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我們的會計部將每半年編製存貨賬齡分析，以討論是否有需要作出存貨減值

撥備。分析內容將由指定人員審閱及由我們的行政總裁批准。在取得批准後可能進

行會計入賬。我們亦會每年評估是否需要作出任何撥備以反映存貨的賬面值或是否

出現事件或情況轉變而顯示可能無法收回賬面值。

存貨保安

我們已實施下列保安措施以保障我們的存貨：

. 於我們的零售店及我們的辦公室內安裝保安系統，包括防盜系統、保險箱

及24小時監控系統；

. 於每日營業時間結束後將若干產品存放到上鎖的保險箱，包括存放在我們

辦公室的所有腕錶及於我們門店若干較昂貴之腕錶；

. 就在零售店及我們的辦公室內的存貨出現的任何損失或失竊投保；

. 指派員工就各零售店每日進行點算；及

. 指派員工在總辦事處的監察下每半年進行全面盤點。與零售點系統記錄如

有任何出入，須立刻報告管理層。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的零售店並無遇到任何已匯報的盜竊事件，實際的庫存

數目與零售點系統記錄之間亦無任何重大差異。

現金流量管理

我們已實施現金流量管理政策。我們透過審閱財務報表及每月預測以監控目前

及預測流動資金需求，確保我們維持充裕現金儲備及自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取得充

足承諾信貸融資，以應付長短期流動資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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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量控制

我們相信我們的商品、零售店環境及服務質量對我們的業務至關重要。於最後

實際可行日期，我們的品質監控團隊包括18名員工，其中包括17名銷售員工，各為

店舖經理或主管，負責其門店的產品質量檢查，而其中包括帶領團隊的執行董事曾

學文先生。有關曾先生的經驗，請參閱「董事及高級管理層—執行董事」。我們對業

務的各方面均實施下列質量控制措施以確保我們的業務有系統地經營。

商品質量

當貨品運送至零售店，獲指派的員工會在簽收前按會計部門發出的採購訂單資

料覆核已交付貨品之詳情。獲指派的員工將逐一檢查腕錶功能及查找瑕疵，倘需

要，則會通知我們的總辦事處以向我們的腕錶供應商換貨、退款或維修。

零售店環境

我們認為吸引的零售店環境對提升客戶關注及建立客戶流量起重要作用。我們

的管理層負責確保門店裝飾及商品陳列滿足我們內部及我們的腕錶品牌供應商要求

或喜好。我們要求員工遵守員工手冊所載服飾、門店佈置及商品陳列規定。我們亦

從總辦事處指派三名員工每日巡視我們的零售店及與相關店舖經理或主管商討任何

重大營運事宜。

服務質素

我們已就處理客戶投訴建立程序。客戶可口頭或書面向我們的店舖經理或主管

提出投訴或直接聯絡我們的總辦事處。我們要求我們的總辦事處調查所有嚴重投

訴。我們就收取的書面投訴保持記錄。我們亦向員工提供在職培訓以提升彼等的產

品知識，從而改進服務水平。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並無就我們所出售的腕錶的質

量問題接獲任何重大客戶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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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共有 100名全職僱員。下表列示我們於最後實際可

行日期按職能劃分的僱員明細。

職能 僱員數目

管理及行政 7
銷售（附註） 85
市場營銷 1
財務 7

總計 100

附註：17名銷售員工目前亦負責質量監控。

招聘及培訓

我們一般招募新加入腕錶業的員工，因我們認為彼等較容易學習我們的營運模

式。我們為員工提供培訓以加強其對產品及行業的認識。部分腕錶供應商亦會為我

們的店舖經理及主管提供培訓，以向彼等提供新產品資訊。

員工薪酬及福利

截至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

月，我們的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分別佔我們收益約 6.1%、 6.6 %、 6.2 %及

5.8%。我們將定期檢討員工的表現，並就員工的年度薪酬檢討及晉升評估考慮該檢

討結果。

除基本薪金外，我們亦透過表現花紅激勵我們的銷售人員。於往績記錄期間，

我們的銷售人員按其達到每月銷售目標的能力收取花紅。我們的花紅制度乃為鼓勵

我們的銷售人員在銷售目標及相關銷售排名方面進行競爭而設。我們的董事相信，

該等員工福利與行業水平一致。

我們已採納購股權計劃。有關詳情，請參閱本招股章程附錄四「D .購股權計

劃」。

員工關係

我們相信我們與我們的員工維持良好關係。截至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止三個

年度各年及截至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我們的員工流失率僅分別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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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 14.6%、 20.2%及 4.8%。誠如 Ipsos報告所述，員工流失率較高為香港零售行

業本質。由於我們在競爭激烈的腕錶零售行業營運，且我們認為我們的銷售人員的

技術相對易於應用於不同的銷售環境，故我們與腕錶零售商及其他零售商爭奪熟練

的銷售人員。我們大部分的員工為銷售人員，而與表現掛鈎的獎勵或花紅一般構成

其薪酬中的一大部分。我們的董事認為，該薪酬架構可令我們的銷售人員的未來收

入加添不確定因素，並可影響僱員的忠誠度。有關相關風險的詳情，請參閱「風險

因素－與我們的業務有關之風險—我們過往面對高員工流失率，而我們的營運可能

因難以招聘及挽留充足人手以應付我們的需要而受到不利影響」。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的日常業務營運並無因罷工或勞資糾紛而出現任何重大

中斷。

獎項及證書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的所有多品牌商店獲香港知識產權署授予正版正貨

承諾計劃認證。根據計劃，本集團承諾出售正貨，並承諾不會出售或處理膺品及盜

版產品。證書須按年重續。我們各間多品牌商店的現有證書於二零一五年向我們授

出，由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有效。由於我們認為我們

的品牌實力可透過單一品牌精品店的吸引力展現，我們尚未就我們的單一品牌精品

店申請該證書。

市場及競爭

我們在快速增長的行業中經營。根據 Ipsos報告（如「行業概覽」內進一步披露），

香港的腕錶之總零售銷售值按約 20 .3 %之複合年增長率上升，由二零零九年約

14,179.3百萬港元增加至二零一四年約 35,761.5百萬港元。我們所經營的中檔腕錶市

場於近年的發展尤為迅速。 Ipsos報告顯示，中檔腕錶之總零售銷售額按 25.3%之複

合年增長率上升，由二零零九年之約 2,935.1百萬港元增加至二零一四年之 9,047.7百

萬港元。該增長歸因於多項因素，包括香港的平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內地訪港旅客

數目不斷上升、亞洲地區的中產階級人口不斷增加而其對中檔腕錶產品的需求強

勁。

根據 Ipsos報告，於二零一四年，香港有 84個腕錶零售商。我們的董事認為，我

們的主要競爭對手包括業務集中於中檔至高檔腕錶及珠寶的大型零售商，其中部分

於二零一四年為香港中檔腕錶市場的上市公司。我們相信我們在包含世界知名瑞士

腕錶品牌的龐大腕錶品牌組合實力、與國際腕錶供應商之間的既有業務關係及在黃

金地段建立有效的零售網絡等方面進行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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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腕錶分銷市場在香港屬增長板塊，而很多新競爭對手將於日後受吸引

而進軍市場。腕錶分銷行業的若干進入門檻方面（如開業成本、與供應商的關係及

於行內樹立的商譽等）令我們享有競爭優勢。憑藉我們於腕錶分銷行業內的經驗及

專業知識，加上由於我們已與腕錶供應商建立長期的業務關係及信任，並於香港建

立高效的零售網，我們在與現有及新加入的競爭對手進行競爭時處於有利位置。

保險

我們已投購涵蓋（其中包括）我們所有位於香港的零售店內的資產的保險，包括

就我們的存貨及針對（其中包括）入室盜竊及火災投購的投保。我們亦已投購其他保

險，包括僱員補償保險、公眾責任保險及辦公室保障保險。我們概無就我們的產品

購買產品責任保險，而我們的董事確認，此乃市場慣例。我們相信，我們的投保範

圍足以保障我們的營運，並與行業慣例一致。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並無提出

或面對任何重大的保險索償。

截至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本集團支付的總保險費用分別約為0.2百萬港元、0.3百萬港元、0.4百萬港元及0.2百萬港

元，相當於本集團於上述年度及期間銷售及分銷成本總額約0.3%、0.3%、0.4%及0.3%。

物業

我們目前並無擁有任何物業。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於香港就合共 21項物

業訂立租賃協議，其中14項、一項、兩項及一項分別用作我們的零售店、辦公室、

腕錶維修中心及董事宿舍及三項將用作我們的新零售店。我們認為租賃安排有利於

我們的整體業務計劃，因其有助我們減低初期資本開支並讓我們可將資本資源集中

於裝修零售店及採購存貨。目前，我們並無計劃收購任何物業以供用作為我們的零

售店。截至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

個月，我們的物業租金及相關開支（不包括差餉）（不包括我們租用作為董事宿舍的

物業，因有關物業被視為董事薪酬待遇的一部分）分別佔我們總收益之約 13.1%、

14.4%、 13.8%及 12.1%。同期，我們根據與相關零售店有關的營運協議作出之付款

（視作我們的租賃開支）分別佔我們總收益的約4.3%、4.7%、6.7%及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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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就管理租賃協議採納一項政策。董事及高級管理層負責於現有租賃協議

各自的屆滿日期前與業主商討重續有關協議的事宜。當重續現有租賃協議時，我們

會考慮多項因素，包括客流量、零售店的收益表現及租金升幅金額。於最後實際可

行日期，除零售店 4外，我們擬於屆滿時重續所有現有租賃協議。我們的董事確

認，除零售店 4（進一步詳情載於下文）外，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彼等並無收到業

主有關不會於現有租賃協議屆滿時重續任何租約的任何指示。

租賃物業

下表載列我們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租用的物業的概要。我們的所有業主均為獨

立第三方。

租約所示地址

我們的

物業用途 承租人 租約之現有年期（附註 3） 租金

香港

干諾道中

168至 200號

信德中心

2樓 246號舖

（即零售店 1）

多品牌商店 滴達鐘錶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至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固定月租或某特定營業

額百分比（以較高者

為準）

香港九龍

梳士巴利道 3號

星光行 2樓

星光城 215號舖

（即零售店 4）

（附註 2）

多品牌商店 滴達鐘錶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日至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日

固定月租另加按事先協

定的公式計算的額外

租金（倘特定營業額

百分比超出固定月

租）

海港城

海運大廈 2樓 265號

舖（即零售店 5）

多品牌商店 滴達鐘錶 二零一三年五月一日至

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

（附註 4）

固定月租另加按事先協

定的公式計算的額外

租金（倘特定營業額

百分比超出固定月

租）

香港九龍

廣東道 33號

中港城

高層地下 57號舖

（即零售店 6）

多品牌商店 滴達鐘錶 二零一二年七月三日至

二零一五年七月二日

固定月租另加按事先協

定的公式計算的額外

租金（倘特定營業額

百分比超出固定月

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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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約所示地址

我們的

物業用途 承租人 租約之現有年期（附註 3） 租金

香港九龍

彌敦道63號

國際廣場

地鐵樓層9B號舖

（即零售店7）

多品牌商店 滴達鐘錶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六日至

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五日

固定月租另加按事先協

定的公式計算的額外

租金（倘特定營業額

百分比超出固定月

租）

香港九龍

彌敦道 63號

國際廣場

地鐵樓層 21、 22及

23號舖

（即零售店 8）

多品牌商店 滴達鐘錶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八日至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固定月租另加按事先協

定的公式計算的額外

租金（倘特定營業額

百分比超出固定月

租）

香港九龍

達之路 80號

又一城L1 – 15舖

（即零售店 9）

多品牌商店 滴達鐘錶 二零一四年一月六日至

二零一七年一月五日

固定月租另加按事先協

定的公式計算的額外

租金（倘特定營業額

百分比超出固定月

租）

九龍鑽石山

荷里活廣場

1樓 106至 107號舖

（即零售店 10）

多品牌商店 滴達鐘錶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六日至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五日

固定月租另加按事先協

定的公式計算的額外

租金（倘特定營業額

百分比超出固定月

租）

新城市廣場

第一期商業單位

6樓 602號舖

（沙田市地段

第 143號）

（即零售店 11）

多品牌商店 滴達鐘錶 二零一三年十月一日至

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固定月租另加按事先協

定的公式計算的額外

租金（倘特定營業額

百分比超出固定月

租）

香港新界

荃灣楊屋道 1號

萬景峯

荃新天地 1期

高層地下UG08號

舖（即零售店 12）

多品牌商店 滴達鐘錶 二零一四年四月七日至

二零一七年四月六日

固定月租另加按事先協

定的公式計算的額外

租金（倘特定營業額

百分比超出固定月

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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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約所示地址

我們的

物業用途 承租人 租約之現有年期（附註 3） 租金

香港

銅鑼灣

勿地臣街1號

時代廣場

9樓925至925A號

舖（附註5）

多品牌商店

（就兩間零

售店而言）

滴達鐘錶（就

兩間零售店

而言）

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日至

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 925號舖）

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二日至

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 925A號舖）

固定月租另加按事先協

定的公式計算的額外

租金（倘特定營業額

百分比超出固定月

租）（就兩間零售店而

言）

沙田市地段

第 143號上興建之

新城市廣場

第一期商業單位

6樓 637號舖

單一品牌

精品店

滴達鐘錶 二零一五年三月一日至

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固定月租另加按事先協

定的公式計算的額外

租金（倘特定營業額

百分比超出固定月

租）

香港九龍

彌敦道 63號

國際廣場

地鐵樓層 7號舖

（即零售店 13）

單一品牌

精品店

新卓 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至

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固定月租另加按事先協

定的公式計算的額外

租金（倘特定營業額

百分比超出固定月

租）

香港九龍

廣東道 33號

中港城高層地下

87及 89號舖

（即零售店 16）

單一品牌

精品店

寶高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八日至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七日

固定月租另加按事先協

定的公式計算的額外

租金（倘特定營業額

百分比超出固定月

租）

香港九龍

彌敦道 63號

國際廣場

地鐵樓層 20號舖

（即零售店 18）

單一品牌

精品店

滴達鐘錶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固定月租另加按事先協

定的公式計算的額外

租金（倘特定營業額

百分比超出固定月

租）

香港九龍

廣東道 33號中港城

高層地下 93號舖

（即零售店 19）

單一品牌

精品店

滴達鐘錶 二零一二年八月一日至

二零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固定月租另加按事先協

定的公式計算的額外

租金（倘特定營業額

百分比超出固定月

租）

業 　 務

– 148 –



租約所示地址

我們的

物業用途 承租人 租約之現有年期（附註 3） 租金

香港新界

沙田火炭

山尾街5–13號

穗輝工廠大廈

第一座

22樓2231室

腕錶維修中心 滴達鐘錶 二零一四年二月一日至

二零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固定月租

香港長沙灣

宏昌工廠大廈

第一座

5樓 521AB室

腕錶維修中心 寶高 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至

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固定月租

香港九龍

廣東道 33號

中港城

第一座

11樓 9號室

辦公室 滴達鐘錶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至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固定月租

香港

干德道 36號

慧明苑

第一座

29樓B室

董事宿舍 滴達鐘錶 二零一三年五月一日至

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

固定月租

下表載列我們於往績記錄期間租用且租約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前屆滿的物業的概要。我們的所有

業主均為獨立第三方。

租約所示地址

我們的

物業用途 承租人 上一份租約之年期（附註 3） 租金

香港

銅鑼灣

勿地臣街 1號

時代廣場

9樓 924號舖

（即零售店 2）

（附註 1）

多品牌商店 滴達鐘錶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一日至

二零一五年三月十三日

固定月租另加按事先協

定的公式計算的額外

租金（倘特定營業額

百分比超出固定月

租）

香港

銅鑼灣

勿地臣街 1號

時代廣場

9樓 905B至

905C號舖

（即零售店 3）

（附註 1）

多品牌商店 滴達鐘錶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一日至

二零一五年三月十三日

固定月租另加按事先協

定的公式計算的額外

租金（倘特定營業額

百分比超出固定月

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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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有關零售店 2及零售店 3之租約於屆滿時將不會重續。該零售店將遷至同一購物商場內的兩

個毗鄰舖位。詳情請參閱「—我們的業務策略—擴大我們的零售及銷售網絡」。

2. 我們於二零一五年一月收到業主就由於購物商場進行改善工程而終止租約所發出的終止通

知，我們將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之前騰空該舖位。我們計劃關閉該零售店，且我們的

董事確認由於該等開支已全數折舊而毋須撇銷租賃開支。

3. 倘延長該租約，本文所載列的年期指不計及最初年期的經延長年期。

4. 已就該零售店簽訂自二零一五年五月一日起為期三年之新租約。

5. 一份涵蓋兩間零售店之租約已訂立。該等零售店將分別於二零一五年四月或前後及二零一

五年七月或前開始營運。

有關我們根據與供應商A及相關業主訂立租賃的物業之資料，請參閱「—我們的

零售網絡—單一品牌精品店—營運協議」。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根據兩項租賃協議自我們的控股股東林先生及陳女士租

用兩項物業以用作辦公室之用，而協議已自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終止。詳

情請參閱「與控股股東的關係—於往績記錄期間自我們的控股股東租賃辦公室」。

董事確認，我們目前的所有租賃乃經參考現行市價後按公平基準磋商後釐定。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已在所有重大方面就我們的租賃物業遵守所有適用法

例。

知識產權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於香港擁有七個註冊商標，其分別於二零零五年十

一月四日向香港商標註冊處申請註冊為第 14類項下的商標及於二零零七年四月十日

及二零一四年十月十四日註冊為第 35類項下的商標，我們亦在香港申請註冊兩個商

標。該等申請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仍在處理中。此外，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

已註冊一個域名：www.tictactime.com.hk。有關我們的知識產權的更詳盡資料載於本

招股章程附錄四「B .有關本集團業務的進一步資料—2.我們的知識產權」。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並無注意到 (i)我們嚴重侵犯任何第三方擁有的任何

知識產權；或 (ii)任何第三方嚴重侵犯本集團擁有的任何知識產權。我們的董事確

認，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並無注意到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面臨有關侵犯第三

方擁有的任何知識產權待決或造成威脅的任何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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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合規及法律程序

法律及監管

有關在香港進行腕錶零售及批發業務，除本集團將須遵守於香港營運業務的一

般法律及法規，例如取得有效業務登記證書、遵守香港法例第 57章僱傭條例、根據

香港法例第 485章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參與強積金計劃及為其僱員供款等，本集

團毋須從香港有關政府部門取得指定牌照、許可或證書。我們獲授權根據特許經營

安排營運品牌A、品牌B、品牌D及品牌E單一品牌精品店。詳情請參閱「—我們的

零售網絡—單一品牌精品店—特許經營協議」。

就澳門腕錶批發分銷而言，我們獲澳門法律顧問告知，澳門的腕錶批發毋須取

得澳門任何政府機關或監管機構任何同意、許可、牌照或批准。

我們的董事確認於往績記錄期間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止，本集團已就其營運取

得所有必需許可、證書及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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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合

規
事

宜

於
往

績
記

錄
期

間
，

本
集

團
未

能
遵

守
若
干

香
港
適

用
的

法
律
及

法
規

，
有

關
不

合
規
事

宜
的
詳

情
載
列

如
下

：

過
往

違
規

詳
情

違
規

原
因

已
採

取
之

糾
正

措
施

法
律

後
果

及
潛

在
的

最
高

刑
罰

對
本

集
團

造
成

的
任

何
營

運
及

財
務

影
響

違
反

前
身

公
司

條
例

第
11

1
條

滴
達

鐘
錶

於
二
零
零
一
年
並

無
舉

行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
附
註

）
以
及
二
零
零
二
年

與
二
零
零

三
年

的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日

期
相

距
超
過

15
個

月
。

此
遺

漏
並

非
故

意
造
成

，
而

是
源
於
負

責
監

督
秘

書
事
務

的
行
政
人

員
的

無
意

疏
忽
以
及
於

關
鍵

時
刻

缺
少
及

時
及

專

業
的

意
見

。

本
集

團
已

就
是

否
應

就
違

規
事

宜
尋

求

香
港

高
等

法
院
原
訟

法
庭
（
「

法
庭

」
）
寬

免
尋

求
法
律

顧
問

的
意

見
。

根
據

法
律

顧
問

的
意

見
，

基
於

法
庭

近
日

的
判

決
，

由
於

就
該
違

規
行

為
作
出

檢
控

的

風
險

甚
微

，
而

在
並
不

存
在

檢
控

的
實

質
風
險

的
情

況
下

，
法
庭

應
會
拒
絕

糾

正
申
請

，
因
此

法
庭

將
根

據
前

身
公
司

條
例

第
11

1
條

授
出

寬
免

的
可

能
性

極

低
。
故
此

，
法
律

顧
問
建

議
我

們
不

要

就
糾
正
違

規
行

為
向

法
庭

提
出

申
請

。

滴
達

鐘
錶
及
其

高
級

行
政
人

員
可

能
被

施
加

最
高

50
,0
00

港
元

的
罰
款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概

未
展

開
檢

控
程
序
及

概
無
施
加

罰
款

。

如
法
律

顧
問

告
知

，
由
於
違

規
行

為
乃

於
超
過
三
年
前
作
出

，
因
此

就
該

等
違

規
行

為
向

滴
達

鐘
錶
及
其

高
級

行
政
人

員
作
出

檢
控

已
喪

失
時
效

。

根
據
以
上
原

因
及

控
股

股
東

根
據
彌
償

契
據

提
供

的
彌
償

，
概

無
就
此
違

規
行

為
作
出

撥
備

。

由
於
我

們
獲

法
律

顧
問

告
知

，
對
於
該

等
違

規
行

為
的

檢
控

已
喪

失
時
效

，
因

此
不

會
對

本
集

團
造
成

重
大

營
運
及
財

務
影

響
。

附
註

：
為

審
慎

起
見

，
此
列
入
違

規
事
件

。
滴
達

鐘
錶

董
事

林
先

生
告

知
彼

無
法

憶
起

是
否

曾
舉

行
滴
達

鐘
錶
之
二
零
零
一
年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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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往

違
規

詳
情

違
規

原
因

已
採

取
之

糾
正

措
施

法
律

後
果

及
潛

在
的

最
高

刑
罰

對
本

集
團

造
成

的
任

何
營

運
及

財
務

影
響

違
反

前
身

公
司

條
例

第
12

2
條

城
宏

未
能
於
其
二
零
零
八
年

至
二
零
一
二
年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上

提
呈
其
經

審
核
財
務

報
表

，
而
於
其
二
零
一
三
年
及
二
零
一

四
年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上

提
呈
之
經

審
核

財
務

報
表
乃
編

製
至

超
過
該

等
會

議
日

期
前
九

個
月
之
日

期
。

耀
進

未
能
於
其
二
零
零
七
年

、
二
零
零
九

年
、
二
零
一
零
年
及
二
零
一
一
年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上

提
呈
其
經

審
核
財
務

報
表

，
而
於
其
二
零
零
八
年

、
二
零
一
二

年
、
二
零
一
三
年
及
二
零
一

四
年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上

提
呈
之
經

審
核
財
務

報
表

乃
編

製
至

超
過
該

等
會

議
日

期
前
九

個
月
之
日

期
。

寶
高

未
能
於
其
二
零
零
九
年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上
提

呈
其
經

審
核
財
務

報
表

。

新
卓

未
能
於
其
二
零
零
五
年

、
二
零
一
零
年

及
二
零
一
三
年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上

提
呈

其
經

審
核
財
務

報
表

，
而
於
其
二
零
零

六
年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
二
零
一
一
年

、
二
零
一
二
年
及
二
零
一

四
年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上

提
呈
之
經

審
核
財
務

報
表
乃
編

製
至

超
過
該

等
會

議
日

期
前
九

個
月
之

日
期

。

滴
達

鐘
錶

未
能
於
其
一
九
九
八
年

至
二
零
零
零

年
、
二
零
零
一
年
（
附
註

1
）、
二
零
零
三

年
至
二
零
零
八
年
及
二
零
一
三
年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上

提
呈
其
經

審
核
財
務

報
表

，
而
於
其
二
零
零
二
年
及
二
零
零
九

年
至
二
零
一
二
年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上

提
呈
之
經

審
核
財
務

報
表
乃
編

製
至

超
過

該
等

會
議
日

期
前
九

個
月
之
日

期
。

此
遺

漏
並

非
故

意
造
成

，
而

是
源
於
負

責
監

督
秘

書
事
務

的
行
政
人

員
的

無
意

疏
忽
以
及
於

關
鍵

時
刻

缺
少
及

時
及

專
業

的
意

見
。

已
於
其
後

舉
行
之

股
東

大
會
上

提
呈
經

審
核
財
務

報
表
（
附
註

2
）
或
透
過

股
東

書
面

決
議

案
的
形
式
批
准

。

本
集

團
亦

已
就

是
否

應
就
不

合
現
事

宜
尋

求
法
庭

寬
免

尋
求

法
律

顧
問

的
意

見
。

根
據

法
律

顧
問

的
意

見
，

基
於

法
庭

近
日

的
判

決
，

由
於

就
該
違

規
行

為
作
出

檢
控

的
風
險

甚
微

，
而

在
並
不

存
在

檢
控

的
實
質

風
險

的
情

況
下

，
法
庭

應
會
拒
絕

糾
正

申
請

，
因
此

法
庭

將
根

據
前

身
公
司

條
例

第
12

2
條

授
出

寬
免

的
可

能
性

極
低

。
故
此

，
法
律

顧
問
建

議
我

們
不

要
就

糾
正
違

規
行

為
向

法
庭

提
出

申
請

。

任
何

身
為

本
集

團
相

關
成

員
公
司

董
事

的
人

士
如

未
能

採
取
所

有
合

理
步

驟
以

遵
守
前

身
公
司

條
例

本
章

節
，
則
可

能
被
判

監
最

高
12

個
月
及

罰
款

最
多

30
0
,0
00

港
元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概

未
展

開
檢

控
程
序
及

概
無
施
加

罰
款

。

如
法
律

顧
問

告
知

，
對
於

在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前

超
過
三
年
作
出

的
違

規
行

為
的

檢
控

已
喪

失
時
效

。
此

外
，

法
律

顧
問

根
據

法
庭

近
日

的
判

決
認

為
，

檢
控

的
風
險
不

高
。

根
據
以
上
原

因
及

控
股

股
東

根
據
彌
償

契
據

提
供

的
彌
償

，
概

無
就
此
違

規
行

為
作
出

撥
備

。

由
於
我

們
獲

法
律

顧
問

告
知

：
(i
)對
於

在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前

超
過
三
年
作

出
的
違

規
行

為
的

檢
控

已
喪

失
時
效

；
及

(i
i)
檢

控
的

風
險
不

高
，

因
此
不

會
對

本
集

團
造
成

重
大

營
運
及
財
務
影

響
。

附
註

：

1.
為

審
慎

起
見

，
此
列
入
違

規
事
件

。
滴
達

鐘
錶

董
事

林
先

生
告

知
彼

無
法

憶
起

是
否

曾
舉

行
滴
達

鐘
錶
之
二
零
零
一
年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

2.
滴
達

鐘
錶
於

自
一
九
九
七
年
七

月
二
十
八
日
（
其
註
冊
成

立
日

期
）
至
二
零
零
零
年

四
月
三
十
日
及
截

至
二
零
零
二
年

四
月
三
十
日
止
年
度
之
經

審
核
財
務

報
表
除

外
。

如
滴
達

鐘
錶

董
事

林
先

生
告

知
，
前

述
經

審
核
財
務

報
表

已
遺

失
，

而
彼

無
法

憶
起

是
否

曾
於

滴
達

鐘
錶
之

股
東

大
會
上

提
呈
前

述
經

審
核
財
務

報
表
或
以

股
東

書
面

決
議

案
之
方
式
批
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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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監控措施

為了避免於日後違反相關法律及法規，我們已實施或將實施（視乎情況而定）以

下內部監控措施：

1. 為確保我們遵守相關法定要求，我們將委聘外部專業顧問（如授權人員、

公司秘書服務供應商、顧問公司、核數師及外部法律顧問），以就遵守不時

適用於本集團的法定要求（包括公司條例及上市規則）提供專業意見，從而

避免再次發生任何違反公司條例的類似情況。

2. 我們已根據上市規則第3A .19條於二零一五年二月委聘華富嘉洛為我們於上

市時的合規顧問，以就合規事宜向本公司提供意見。

3. 董事於二零一五年一月及二月曾出席我們的香港法律顧問就（其中包括）股

份於聯交所上市的公司的董事於適用法律、規則及法規（包括但不限於上

市規則及公司條例）項下的持續責任、一般企業管治規定、職責及責任而

舉辦的培訓課程。董事已就彼等對上市規則及其他適用法律及法規項下的

職責的理解提供書面確認。

4. 我們將定期向董事、高級管理層及僱員提供有關適用於本集團不時的業務

營運的法律及監管規定的培訓、發展課程及╱或最新資料。

5. 我們將不時聘請外部法律顧問及就本集團的法律事宜尋求法律意見。

6. 我們已採納一項監管合規情況的政策，並將編製並不時更新一份清單，以

記錄全部香港附屬公司的詳情，如註冊成立日期、最近一次股東週年大會

舉行日期及經審核賬目的日期。我們的公司秘書將審閱該清單並一直監察

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的日期。舉行下屆股東週年大會限期最少兩個月前，我

們的公司秘書須聯絡公司秘書服務供應商，並須通知我們的會計經理聯絡

相關核數師，以確保有足夠時間編製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的經審核賬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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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控股股東作出的彌償

根據彌償契據，各控股股東已按共同及個別基準同意就本集團任何成員因於上

市日期前任何違反或不遵守適用於本集團的法律、規則或法規而產生或蒙受的任何

成本、開支、索償、責任、刑罰、虧損或損失向本集團作出彌償，其中包括「—法

律合規及法律程序—不合規事宜」中披露之全部該等不合規事宜。有關彌償契據的

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招股章程附錄四「E .其他資料—1.遺產稅、稅項及其他彌償保

證」。

我們的董事信納我們的控股股東擁有充足的財務資源以履行其責任，以就前述

在彌償契據項下針對本集團的違規事宜作出彌償保證。

我們的董事及獨家保薦人的意見

經考慮 (i)就有關前身公司條例的過往違規而言，我們已獲告知，對於在最後實

際可行日期前超過三年作出的違規行為的檢控已喪失時效；及檢控的風險不高； (ii)

有關過往違規的法律後果及處罰並不嚴重； (iii)誠如我們的董事確認，上文所披露

的過往違規並非故意且純屬不慎，且並不涉及任何欺詐或不誠實行為； (iv)我們已

採取適當行動糾正所有能夠糾正的過往違規事宜； (v)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概無

展開檢控程序及並未就過往違規向本集團相關成員公司或任何其高級行政人員施加

罰款； (vi)如「—法律合規及法律程序—內部監控措施」所討論，我們已實施足夠及

有效的內部監控措施；及 (vii)各控股股東已向我們作出涵蓋過往違規事宜的彌償保

證（詳情請參閱本招股章程附錄四「 E .其他資料— 1.遺產稅、稅項及其他彌償保

證」），我們的董事及獨家保薦人一致認為過往違規事宜預期不會對本集團及我們的

董事造成重大不利影響。根據上文所述，我們的董事及獨家保薦人認為： (a)就上文

所述已確認的缺憾作採取的措施已足夠及能有效加強本集團的內部監控；及 (b)就上

市規則第3.08及3.09條項下有關我們的董事的合適性而言，及上市規則第8.04條項下

本公司是否適合上市而言，此等過往違規事宜並不構成重大不利因素。

訴訟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概無涉及任何重大訴訟、裁決或申索，而就董事所

知，我們亦無提出或面臨任何可能對我們的營運業績或財務狀況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的待決或造成威脅的重大訴訟、裁決或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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